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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劾 案 文  

壹 、 被 付 彈 劾 人 姓 名 、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級 ：  

一 、 中 國 造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人 員 部 分  

江 元 璋  前 副 總 經 理 及 前 總 經 理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副 總 經 理 為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至 八 十 九

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、 總 經 理 為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， 九 十

一 年 七 月 一 日 退 休 ） ， 經 濟 部 所 屬 事 業 機 構 總 經 理 年 資 比 照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。  

范 光 男   前 副 總 經 理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， 九 十 一 年

七 月 一 日 代 理 總 經 理 迄 今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五 職 等 （ 相 當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） 。  

余 宏    機 械 工 廠 前 廠 長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八 十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至 九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， 九 十

年 七 月 一 日 退 休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四 職 等 （ 相 當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） 。  

何 明 卿  機 械 工 廠 廠 長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九 十 年 八 月 六 日 迄 今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四 職 等 （ 相 當 簡 任

第 十 一 職 等 ） 。  

鍾 紹 屏   品 保 處 前 經 理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至 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） ， 分 類 第

十 四 職 等 （ 相 當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） ， 現 為 艤 裝 工 廠 廠 長 。  

廖 文 獻   品 保 處 前 經 理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九 十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同 年 八 月 五 日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四 職 等

（ 相 當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） ， 現 為 船 體 工 廠 廠 長 。  

王 海 濤   品 保 處 經 理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九 十 年 八 月 六 日 迄 今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四 職 等 （ 相 當 簡 任 第



 二  

十 一 職 等 ） 。  
施 啟 榮   本 案 專 案 經 理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九 十 年 八 月 三 日 迄 今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三 職 等 （ 相 當 簡 任

第 十 職 等 ） 。  

二 、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人 員 部 分  

黃 壽 清  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前 處 長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八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年 四 月 三

十 日 ， 九 十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退 休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四 職 等 （ 相 當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） 。  

呂 學 義  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處 長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九 十 年 六 月 一 日 迄 今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四 職 等

（ 相 當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） 。  

林 居 萬   龍 門 施 工 處 前 主 任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八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，

九 十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退 休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四 職 等 （ 相 當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） 。  

劉 照 雄   龍 門 施 工 處 主 任 （ 任 職 期 間 ：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迄 今 ） ， 分 類 第 十 四 職 等 （ 相 當

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） 。  

貳 、 案 由 ： 中 國 造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中 船 公 司 ） 及 台 灣 電 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台 電 公

司 ） 辦 理 第 四 核 能 發 電 廠 （ 以 下 稱 核 四 廠 ） 一 號 機 組 反 應 爐 基 座 ( 以 下 稱 基 座 ) 採

購 過 程 核 有 ： 輕 忽 基 座 施 焊 之 監 工 、 檢 驗 、 品 保 及 銲 材 管 理 等 作 業 ， 致 承 商 長 期

蓄 意 於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使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 及 第 一 層 銲 道 發 現 裂 紋 與 諸 多

線 性 裂 紋 等 情 事 ， 且 中 船 公 司 辦 理 本 案 發 包 作 業 亦 有 諸 多 瑕 疵 ， 嚴 重 影 響 基 座 工

程 品 質 及 反 應 爐 安 全 ， 並 造 成 鉅 額 損 失 及 信 譽 重 挫 ， 顯 有 嚴 重 違 失 。 中 船 公 司 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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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經 理 江 元 璋 及 台 電 公 司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處 長 呂 學 義 等 十 二 員 ， 未 善 盡 本 案

核 能 設 施 之 施 工 督 考 ， 洵 有 違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彈 劾 。  

參 、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與 證 據 ：  

一 、 本 案 基 座 簡 介  

( 一 ) 台 電 公 司 核 四 廠 「 龍 門 計 畫 第 一 、 二 號 機 核 島 區 廠 房 結 構 工 程 」 於 民 國 （ 以 下 同 ）

八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由 新 亞 建 設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稱 新 亞 公 司 ） 得 標 承 攬 ，

新 亞 公 司 投 標 時 ， 已 於 施 工 計 畫 書 內 之 機 電 工 程 部 分 ， 載 明 中 船 公 司 為 其 鋼 構 件 之

專 業 協 力 廠 商 ；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， 新 亞 公 司 與 中 船 公 司 正 式 簽 訂 「 龍 門 計 畫 第 一 、

二 號 機 核 島 區 廠 房 結 構 包 封 圍 阻 體 及 一 次 圍 阻 體 鋼 結 構 等 工 程 契 約 」 ， 合 約 總 價 為

新 台 幣 （ 以 下 同 ） 一 五 億 三 、 四 五 ○ 萬 元 （ 不 含 營 業 稅 ） ， 本 案 基 座 工 程 即 為 工 程

項 目 之 一 ， 而 台 電 公 司 龍 門 施 工 處 （ 以 下 稱 龍 門 施 工 處 ） 則 為 執 行 核 四 廠 工 程 之 施

工 履 約 單 位 。  

( 二 ) 本 案 基 座 主 要 係 提 供 反 應 爐 壓 力 容 器 、 反 應 爐 生 物 屏 蔽 牆 、 下 乾 井 人 員 及 設 備 進 出

通 道 、 隔 膜 地 板 、 抑 壓 池 水 帄 逸 氣 管 （ vent pipe ） 、 爐 底 工 作 帄 台 以 及 下 乾 井 維 修

帄 台 等 之 支 撐 結 構 ， 屬 核 能 電 廠 耐 震 一 級 之 重 要 安 全 結 構 ， 為 一 環 形 鋼 構 混 凝 土 結

構 體 ， 且 為 核 四 廠 一 次 圍 阻 體 之 內 部 結 構 。 基 座 之 鋼 構 部 分 主 要 由 內 、 外 各 一 同 心

圓 鋼 殼 及 垂 直 隔 板 等 構 造 焊 接 組 成 ， 同 心 圓 鋼 殼 夾 層 間 除 預 留 之 逸 氣 管 外 ， 其 餘 空

間 將 於 裝 置 定 位 後 灌 置 混 凝 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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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本 案 基 座 偷 工 範 圍 係 屬 內 側 圓 鋼 殼 部 分 ， 該 部 分 計 分 成 五 層 ， 每 層 再 區 分 為 四 等 分 ；

第 一 層 係 基 座 之 最 底 層 （ 四 等 分 之 編 號 分 別 為 RS-11 、 RS-12 、 RS-13 、 RS-14 ） ， 其

上 為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（ 編 號 分 別 為 RS-20 、 RS-30 、 RS-40 、 RS-50 ） ； 各 層 均 於 中 船

公 司 機 械 工 廠 （ 高 雄 ） 製 造 完 成 後 ， 再 運 至 核 四 廠 之 現 場 組 裝 定 位 ， 並 逐 層 焊 接 固

定 及 灌 置 混 凝 土 。  

二 、 本 案 重 點 時 序 表 （ 附 件 一 、 二 、 三 ）  

項 次  日 期  工 作 項 目  

一   870831 台 電 公 司 與 新 亞 公 司 簽 訂 「 第 一 、 二 號 機 核 島 區 廠 房 結 構 工 程 」 合 約 。  

二   880608 基 座 第 三 、 四 、 五 層 及 下 屏 蔽 牆 製 造 採 購 案 （ 以 下 稱 第 二 標 ） 由 建 層 企 業 有 限 公 司

（ 以 下 稱 建 層 公 司 ） 承 包 (89.07.01 開 工 ) 。  

三   880701 新 亞 公 司 與 中 船 公 司 簽 訂 「 龍 門 （ 核 四 ） 計 畫 第 一 、 二 號 機 核 島 區 廠 房 結 構 包 封 圍

阻 體 及 一 次 圍 阻 體 鋼 結 構 等 工 程 契 約 」 ， 本 案 即 為 其 中 工 程 之 一 。  

四   880715 基 座 第 一 層 及 乾 井 進 出 通 道 製 造 採 購 案 （ 以 下 稱 第 一 標 ） 由 高 軒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（ 以

下 稱 高 軒 公 司 ） 承 包 (89.06.01 開 工 ) 。  

五   890810 基 座 第 二 層 電 焊 及 磨 修 採 購 案 （ 以 下 稱 第 三 標 ） 由 建 層 公 司 承 包 （ 89.08.16 開 工 ） 。  

六   
891027~

900214 

核 四 廠 停 工 。  

七   900802 

前 第 二 標 未 完 成 部 分 與 前 第 三 標 （ 不 含 電 焊 、 研 磨 ， 僅 餘 整 修 、 假 安 裝 等 工 作 ） 採

購 案 合 併 為 基 座 第 二 、 三 、 四 、 五 層 及 屏 蔽 牆 製 造 採 購 案 （ 以 下 稱 第 四 標 ） 由 皇 傑

工 程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稱 皇 傑 公 司 ） 承 包 （ 90.8.13 開 工 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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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 日 期  工 作 項 目  
八   900906 前 第 一 標 未 完 成 部 分 （ 以 下 稱 第 五 標 ） 由 旭 振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稱 旭 振 公 司 ）

承 包 (90.09.20 開 工 ) 。  

九   901130 建 層 公 司 承 攬 之 第 三 標 完 工 。  

十   910208 中 船 公 司 監 工 蕭 芳 臨 發 現 皇 傑 公 司 承 製 第 四 標 基 座 第 三 層 封 板 部 分 ， 共 十 六 道 銲 道

以 E71T-1 銲 條 代 用 E8016-G ， 並 通 知 承 商 該 部 分 停 工 。  

十 一  910215 皇 傑 公 司 經 理 李 新 慶 與 中 船 公 司 現 場 電 焊 領 班 討 論 錯 用 銲 條 問 題 ， 並 約 定 91.02.18
開 會 協 調 處 理 方 式 。  

十 二  910218 中 船 公 司 邀 集 皇 傑 公 司 開 會 ， 中 船 監 工 陳 河 川 、 李 能 彬 、 蕭 芳 臨 及 皇 傑 公 司 李 新 慶 、

林 茂 鄰 於 會 中 決 定 將 錯 用 銲 條 之 銲 道 剷 除 重 新 施 工 。  

十 三  910408 皇 傑 公 司 李 新 慶 告 知 林 茂 鄰 工 作 至 91.04.08 截 止 ， 後 續 工 作 由 李 員 接 續 辦 理 。  

十 四  910424 行 政 院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（ 以 下 稱 原 能 會 ） 接 獲 林 茂 鄰 之 電 子 郵 件 檢 舉 本 案 偷 工 之 情 。  

十 五  910425 原 能 會 與 台 電 公 司 二 人 至 中 船 公 司 瞭 解 本 標 之 焊 接 及 材 料 使 用 情 形 。  

十 六  910426 龍 門 施 工 處 派 員 赴 中 船 公 司 ， 查 證 第 四 標 之 施 工 品 質 ， 並 發 現 第 三 層 有 三 十 道 銲 道

誤 用 銲 條 。  

十 七  910429 龍 門 施 工 處 赴 原 能 會 報 告 查 證 情 況 ， 並 決 定 查 證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之 施 工 品 質 。  

十 八  910430 15:00 龍 門 施 工 處 工 地 接 獲 原 能 會 通 知 基 座 之 焊 製 工 程 暫 時 停 工 。  

十 九  
910502 

~910503 

原 能 會 與 台 電 公 司 計 七 人 至 中 船 公 司 查 察 基 座 焊 製 工 程 之 資 料 。  

二 十  
910506 

~910507 

原 能 會 、 台 電 公 司 人 員 共 赴 核 四 廠 工 地 ， 發 現 RS-11 銲 道 編 號 （ 以 下 同 ） 第 267 銲

道 出 現 一 處 裂 紋 。 91.05.07 原 能 會 要 求 台 電 公 司 在 未 經 該 會 核 准 前 ， 基 座 第 二 層 至

第 五 層 不 得 交 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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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 日 期  工 作 項 目  
二 十 一   910509 台 電 公 司 成 立 專 案 小 組 處 理 本 案 。  

二 十 二   910510 台 電 公 司 邀 集 新 亞 及 中 船 公 司 開 會 ， 會 中 台 電 公 司 告 知 第 一 、 二 號 機 反 應 爐 基 座 焊

製 工 程 全 面 停 工 。  

二 十 三   
910513 

~910514 
原 能 會 及 台 電 公 司 再 赴 中 船 公 司 查 訪 二 日 ； 原 能 會 發 出 「 三 級 違 規 」 糾 正 台 電 公 司 ，

並 要 求 追 究 相 關 人 員 責 任 ； 91.05.14 原 能 會 核 能 研 究 所 （ 以 下 稱 核 研 所 ） 取 樣 九 道

銲 道 。  

二 十 四   
910518 

~910521 

核 研 所 與 台 電 公 司 人 員 赴 中 船 公 司 查 證 本 案 之 焊 接 及 材 料 使 用 情 形 ， 91.05.19 核 研

所 取 樣 二 十 三 道 銲 道 （ 91.6.13 提 出 正 式 分 析 報 告 ） 。  

二 十 五   910522 台 電 公 司 決 定 將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廢 棄 重 做 ， 並 口 頭 通 知 中 船 公 司 及 通 報 原 能 會 。 

二 十 六   910523 原 能 會 主 委 赴 經 濟 部 向 部 長 說 明 本 案 ， 該 部 國 營 事 業 委 員 會 亦 應 邀 參 與 。  

二 十 七   910529 台 電 公 司 委 託 華 榮 檢 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華 榮 公 司 ） 對 基 座 第 一 層 四 十 四 塊 輔 助

鈑 八 十 八 道 銲 道 進 行 磁 粉 探 傷 檢 驗 ， 發 現 二 十 九 道 銲 道 有 淺 狀 瑕 疵 之 線 性 顯 示 。  

二 十 八   910530 台 電 公 司 正 式 函 報 原 能 會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將 廢 棄 重 做 。  

二 十 九   910531 原 能 會 函 覆 台 電 公 司 同 意 備 查 ， 並 請 該 公 司 研 擬 具 體 改 善 方 案 陳 報 。  

台 電 公 司 正 式 致 函 新 亞 公 司 通 知 廢 棄 重 做 之 決 定 ， 並 請 其 儘 速 提 報 品 質 改 善 計 畫 書 。 

三 十  910610 經 濟 部 成 立 調 查 小 組 ， 由 國 營 事 業 委 員 會 執 行 長 任 召 集 人 。  

三 十 一   
910611 

~910612 

經 濟 部 專 案 小 組 赴 中 船 公 司 展 開 調 查 。  

三 十 二   910613 經 濟 部 專 案 小 組 赴 龍 門 施 工 處 展 開 調 查 。  

三 十 三   910615 經 濟 部 完 成 調 查 報 告 及 第 一 批 懲 處 名 單 。  

三 十 四   910618 經 濟 部 檢 附 「 台 電 公 司 核 能 四 廠 第 一 號 機 反 應 爐 基 座 錯 用 銲 條 事 件 調 查 報 告 」 、 「 懲



 七  

項 次  日 期  工 作 項 目  

處 名 單 」 、 「 核 四 工 程 品 保 與 品 質 作 業 檢 討 及 改 善 報 告 」 等 陳 報 行 政 院 。  

三 十 五   910620 經 濟 部 公 布 本 案 第 二 批 懲 處 名 單 。  

三 十 六   910627 

原 能 會 召 開 本 案 基 座 第 一 層 （ 第 五 標 ） 焊 接 品 質 查 證 與 改 善 規 劃 報 告 審 查 會 議 ， 並

將 審 查 意 見 函 送 台 電 公 司 辦 理 。 台 電 公 司 成 立 核 四 工 程 品 質 督 導 會 報 ， 並 組 成 核 四

工 程 品 質 督 導 小 組 ， 負 責 督 導 核 四 工 程 品 質 及 安 全 管 制 工 作 。  

三 十 七   910702 中 時 晚 報 及 聯 合 晚 報 刊 載 「 第 一 層 基 座 亦 有 偷 工 減 料 」 等 情 。  

三 十 八   910717 本 院 監 察 委 員 邀 請 學 者 專 家 赴 龍 門 施 工 處 進 行 基 座 第 一 層 之 履 勘 ， 並 由 核 研 所 進 行

銲 道 取 樣 檢 驗 。  

三 十 九   910723 台 電 公 司 依 照 奇 異 公 司 建 議 ， 磨 除 修 整 基 座 第 一 層 有 線 性 顯 示 之 二 十 九 道 銲 道 ， 並

於 91.07.23 完 成 磁 粉 檢 測 。  

四 十  910729 核 研 所 完 成 91.07.17 之 銲 道 材 質 取 樣 分 析 報 告 ， 結 果 顯 示 均 使 用 符 合 規 定 之 銲 條 。 

四 十 一   
910801 

~910807 

台 電 公 司 於 91.08.01 函 請 原 能 會 同 意 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之 鋼 材 切 割 及 彎 壓 成 型 等 前

置 作 業 先 行 復 工 ， 原 能 會 審 查 後 請 該 公 司 再 補 充 品 管 之 強 化 措 施 。 91.08.05 台 電 公

司 提 出 補 充 資 料 ， 原 能 會 審 查 後 於 91.08.07 同 意 此 前 置 作 業 先 行 復 工 。  

四 十 二   
910819 

~910821 

台 電 公 司 委 託 中 國 非 破 壞 檢 驗 公 司 執 行 基 座 第 一 層 八 十 八 道 之 八 十 三 銲 道 之 磁 粉 非

破 壞 檢 測 （ 其 中 267 銲 道 已 切 割 作 龜 裂 肇 因 分 析 ， 另 四 處 受 限 於 空 間 因 素 無 法 檢 測 ） ，

91.08.21 完 成 檢 驗 ， 結 果 發 現 三 十 七 道 銲 道 有 線 型 顯 示 。  

四 十 三   
910823 

~910827 

91.08.23 台 電 公 司 提 出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基 座 全 面 復 工 之 申 請 ， 原 能 會 即 派 員 赴 中 船

公 司 進 行 查 證 及 評 估 ， 並 於 91.08.27 同 意 復 工 。  

四 十 四   911009 原 能 會 召 開 基 座 第 一 層 後 續 處 理 作 業 討 論 會 ， 會 中 台 電 公 司 表 示 將 拆 除 基 座 第 一 層

之 原 輔 助 鈑 ， 而 採 用 新 輔 助 鈑 設 計 。 奇 異 公 司 人 員 亦 赴 中 船 公 司 稽 查 核 四 廠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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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次  日 期  工 作 項 目  
四 十 五   911014 

原 能 會 發 函 要 求 台 電 公 司 依 該 會 訂 定 之 「 核 四 廠 一 號 機 第 一 層 基 座 銲 道 品 質 非 破 壞

檢 測 驗 證 計 畫 」 執 行 銲 道 超 音 波 檢 測 抽 驗 作 業 ， 該 公 司 於 91.10.15 至 91.10.18 完

成 該 項 抽 驗 作 業 ， 除 有 一 銲 道 限 於 空 間 因 素 無 法 檢 測 外 ， 其 餘 銲 道 檢 驗 結 果 均 合 格 。 

四 十 六   911015 

行 政 院 函 經 濟 部 就 所 報 「 台 電 公 司 核 能 四 廠 第 一 號 機 反 應 爐 基 座 錯 用 銲 條 事 件 調 查

報 告 」 、 「 懲 處 名 單 」 、 「 核 四 工 程 品 保 與 品 質 作 業 檢 討 及 改 善 報 告 」 暨 相 關 資 料 等 一

案 ， 請 照 核 示 事 項 辦 理 。  

四 十 七   911022 核 研 所 完 成 基 座 第 一 層 第 267 銲 道 之 龜 裂 肇 因 分 析 報 告 。  

四 十 八   911024 

台 電 公 司 函 報 原 能 會 「 核 四 工 程 一 號 機 反 應 器 基 座 第 一 層 焊 接 品 質 查 證 與 改 善 規 劃

總 結 報 告 」 ， 其 結 論 ： 第 一 層 基 座 已 經 多 項 檢 驗 ， 確 認 其 承 載 核 反 應 器 結 構 之 銲 道 品

質 均 符 合 要 求 ， 應 可 接 受 使 用 。  

四 十 九   911125 原 能 會 發 函 台 電 公 司 表 示 ： 即 日 起 基 座 第 一 層 相 關 作 業 得 恢 復 進 行 。  

三 、 未 確 實 執 行 監 工 及 檢 驗 作 業 ， 致 廠 商 長 期 蓄 意 以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：   

( 一 ) 查 龍 門 施 工 處 焊 接 作 業 管 制 程 序 書 5.4 規 定 ： 「 承 商 （ 銲 工 ） 應 遵 照 焊 接 程 序 書 及

相 關 焊 接 標 準 、 施 工 圖 說 ， 並 配 合 本 程 序 之 規 定 及 做 好 焊 接 、 切 割 安 全 。 」 （ 附 件

四 ） 再 查 中 船 公 司 「 鋼 材 焊 接 程 序 說 明 書 」 中 ， 對 於 母 材 之 材 質 及 預 熱 溫 度 、 開 槽

狀 況 、 銲 材 種 類 、 施 焊 方 式 等 相 關 規 定 甚 明 （ 附 件 五 ） 。 又 本 案 反 應 爐 供 應 商 美 國

奇 異 公 司 （ 以 下 稱 奇 異 公 司 ） 所 設 計 之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銲 材 使 用 原 則 為 ： 「 二

側 母 材 厚 度 均 不 大 於 三 十 二 毫 米 時 ， 需 使 用 E8016-G 銲 材 ； 二 側 母 材 中 任 一 側 厚 度

大 於 三 十 二 毫 米 時 ， 則 可 使 用 E7018 或 E71T-1 銲 材 。 」 另 依 「 美 國 焊 接 學 會 」 所 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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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銲 材 抗 拉 強 度 標 準 ： 「 E8016-G 、 E7018 或 E71T-1 各 為 八 萬 、 七 ‧ 二 萬 磅 \ 帄 方 英

吋 （ ksi ） 。 」 其 中 E7018 與 E71T-1 屬 同 等 級 之 銲 材 ， 可 互 通 使 用 ， 惟 僅 E71T-1 可

採 半 自 動 方 式 施 焊 而 較 為 省 時 ， 若 規 範 可 選 用 E7018 或 E71T-1 銲 材 施 作 時 ， 實 務 上

通 常 選 用 E71T-1 銲 材 並 以 半 自 動 方 式 施 焊 ， 合 先 敘 明 （ 附 件 六 ） 。  

( 二 ) 本 案 計 分 五 件 標 案 ( 附 件 一 ) ， 皆 由 中 船 公 司 辦 理 基 座 電 焊 作 業 之 發 包 事 宜 ， 詳 如 下 ： 

１ 、 核 四 廠 停 工 前 （ 核 四 廠 停 工 期 由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至 九 十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） ：  

( １ ) 基 座 第 一 層 及 乾 井 進 出 通 道 製 造 採 購 案 （ 案 號 AP3461 ， 即 第 一 標 ） 由 高 軒 企 業

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稱 高 軒 公 司 ） 承 包 ，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開 工 ， 九 十 年 五 月 十 日

停 工 解 約 。  

( ２ ) 基 座 第 三 、 四 、 五 層 及 下 屏 蔽 牆 製 造 採 購 案 （ 案 號 AP3462 ， 即 第 二 標 ） 由 建 層

企 業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稱 建 層 公 司 ） 承 包 ，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一 日 陸 續 開 工 ， 九 十 年

五 月 十 日 停 工 解 約 。  

( ３ ) 基 座 第 二 層 電 焊 及 磨 修 採 購 案 （ 案 號 AP3536 ， 即 第 三 標 ） 由 建 層 公 司 承 包 ， 八

十 九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開 工 ，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完 工 。  

２ 、 核 四 廠 復 工 後 ：  

( １ ) 前 第 二 標 未 完 成 部 分 與 前 第 三 標 （ 不 含 電 焊 、 研 磨 ， 僅 餘 整 修 、 假 安 裝 等 工 作 ）

採 購 案 合 併 為 基 座 第 二 、 三 、 四 、 五 層 及 屏 蔽 牆 製 造 採 購 案 （ 案 號 AP3579 ， 即

第 四 標 ）， 由 皇 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（ 以 下 稱 皇 傑 公 司 ） 承 包 ， 九 十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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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， 原 預 定 於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完 工 （ 第 四 層 部 分 已 於 九 十 年 十 月 三 十 一

日 完 工 ） 。  

( ２ ) 前 第 一 標 未 完 成 部 分 ( 案 號 AP3580 ， 即 第 五 標 ) ， 由 旭 振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( 以

下 稱 旭 振 公 司 ) 承 包 ， 九 十 年 九 月 二 十 日 開 工 ， 並 於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完 工 。 

( 三 )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及 同 年 月 十 九 日 ， 核 研 所 赴 現 場 鑽 取 三 十 二 道 銲 道 之 樣 品 進 行

檢 驗 ， 其 結 果 ： 「 第 二 層 第 1288 、 1298 、 423 及 第 三 層 第 698 、 758 等 銲 道 確 有 誤 用

非 E8016-G 銲 條 之 情 形 ， 第 二 層 第 323 及 第 三 層 第 429 、 783 、 798 等 銲 道 亦 可 能 誤

用 非 E8016-G 銲 條 ， 分 析 結 果 確 認 誤 用 及 疑 似 誤 用 非 E8016-G 之 銲 道 所 代 表 之 群 組

銲 道 計 有 一 百 六 十 八 道 ， 且 未 證 實 誤 用 或 懷 疑 誤 用 銲 條 之 銲 道 ， 並 不 意 謂 已 證 實 該

銲 道 使 用 正 確 之 E8016-G 銲 條 。 」 （ 附 件 七 ） 其 中 確 認 誤 用 銲 材 者 ， 包 含 ： 「 核 四

廠 停 工 前 由 建 層 公 司 施 工 之 第 1288 、 1298 銲 道 及 復 工 後 皇 傑 公 司 施 作 之 第 423 銲

道 ， 而 第 698 及 758 銲 道 則 跨 建 層 及 皇 傑 公 司 之 施 焊 期 間 。 」 （ 附 件 七 、 八 ） 本 案

檢 舉 人 林 茂 鄰 （ 為 本 案 承 商 所 僱 之 工 地 主 任 ， 嗣 為 本 案 第 四 標 之 轉 包 承 商 ） 曾 於 同

年 六 月 二 十 日 偕 同 台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承 辦 檢 察 官 赴 中 船 公 司 工 地 現 場 ， 指 出

約 有 二 百 八 十 二 道 銲 道 有 偷 工 之 情 形 ， 上 揭 銲 道 分 散 於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（ 建 層

公 司 施 工 者 ： 第 二 層 第 89~118 、315~330 、571~590 ， 計 六 十 六 道 ； 第 三 層 第 769~828 、

1269~1298 ， 計 九 十 道 ； 第 四 層 第 93~112 、 113~132 ， 計 四 十 道 ； 第 五 層 第 109~148 、

169~183 、 185~188 ， 計 五 九 道 。 而 僅 第 五 層 第 149~168 、 184 、 189~194 計 二 十 七 道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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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皇 傑 公 司 施 工 ） ， 包 含 核 四 廠 停 工 前 後 建 層 及 皇 傑 公 司 所 施 焊 之 銲 道 （ 附 件 八 ） ，

顯 見 偷 工 情 事 係 由 核 四 廠 停 工 前 早 已 開 始 。 另 同 年 月 二 十 四 日 ， 檢 舉 人 於 本 院 約 詢

時 復 稱 ： 「 基 座 從 核 四 廠 停 工 前 、 復 工 後 之 施 焊 期 間 ， 由 建 層 到 皇 傑 公 司 ， 再 至 我

承 包 為 止 ， 都 有 採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之 偷 工 減 料 方 式 施 工 ， 從 八 十 九 年

起 皆 沿 用 此 法 作 業 。… 其 銲 材 價 錢 差 不 多 ， 但 高 強 度 與 低 強 度 銲 材 之 施 焊 時 間 相 差

約 三 倍 ， 使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主 要 可 省 約 三 分 之 二 工 資 。 」 （ 附 件 九 ） 準 此 ， 龍 門 施 工

處 以 「 焊 接 品 質 有 重 大 缺 失 、 修 復 及 評 估 作 業 均 繁 複 耗 時 ， 且 品 質 無 法 獲 得 確 認 ，

為 降 低 對 整 體 工 程 之 影 響 」 為 由 （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Ｄ 龍 施 字 第 09105062341

號 函 ） 要 求 廢 棄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， 並 先 將 核 四 廠 二 號 機 組 之 基 座 材 料 移 用 重 作 ，

中 船 公 司 預 估 重 作 之 工 程 成 本 約 三 千 二 百 一 十 萬 餘 元 （ 附 件 十 ） 。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

三 日 台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有 關 本 案 起 訴 書 （ 以 下 稱 本 案 起 訴 書 ） 亦 認 ：

「 建 層 公 司 及 皇 傑 公 司 承 攬 第 二 至 第 四 標 期 間 ， 竟 為 縮 短 工 時 ， 節 省 工 資 支 出 ， 枉

顧 國 家 安 危 及 百 姓 之 生 命 財 產 安 全 ， 將 應 使 用 E8016-G 銲 條 改 用 E71T-1 銲 條 焊 接 ，

或 再 於 銲 道 上 外 層 手 工 焊 上 一 層 E8016-G 銲 條 薄 層 ， 藉 以 矇 混 」 （ 附 件 十 一 ）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本 案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於 核 四 廠 停 工 前 及 復 工 後 ， 經 證 實 建 層 公 司 及 皇 傑

公 司 等 承 商 ， 均 蓄 意 未 依 規 範 ， 使 用 較 易 施 焊 之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施 工 ，

偷 工 情 事 明 確 且 歷 時 甚 久 ； 然 中 船 公 司 為 本 案 合 約 之 執 行 及 管 理 單 位 ， 負 責 直 接 之

監 工 、 檢 驗 等 工 作 ， 台 電 公 司 為 業 主 ， 亦 負 整 體 核 四 廠 工 程 檢 驗 、 監 督 等 責 ， 詎 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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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公 司 之 本 案 被 付 彈 劾 人 江 元 璋 及 呂 學 義 等 十 二 人 均 未 善 盡 督 管 之 責 ， 致 生 基 座 鋼

板 銲 材 偷 工 情 事 ， 嚴 重 影 響 核 四 廠 之 工 程 品 質 、 反 應 爐 安 全 ， 雖 事 後 決 定 將 基 座 偷

工 之 部 分 廢 棄 重 作 ， 惟 已 造 成 三 千 二 百 一 十 餘 萬 元 損 失 ， 並 使 信 譽 重 挫 、 進 度 落 後 ，

違 失 情 節 嚴 重 。  

四 、 輕 忽 施 焊 程 序 、 非 破 壞 性 檢 驗 及 假 安 裝 等 品 質 控 管 作 業 ， 致 基 座 第 一 層 銲 道 發 現 裂 紋

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之 情 形 ：  

( 一 ) 查 基 座 第 一 層 重 達 四 百 六 十 四 公 噸 ， 係 支 撐 反 應 爐 壓 力 槽 基 座 之 主 要 結 構 物 ， 其 四

等 分 已 分 別 於 中 船 公 司 機 械 工 廠 製 造 完 成 ， 並 於 九 十 一 年 三 月 下 旬 運 抵 核 四 廠 工

地 ， 其 中 RS-12 、 RS-13 、 RS-14 已 置 放 於 基 座 安 裝 位 置 ， 尚 未 組 立 安 裝 ， 而 RS-11

則 置 於 加 工 廠 房 旁 。 再 查 本 案 NDE 檢 查 （ 非 破 壞 性 檢 查 ） 係 屬 業 主 （ 龍 門 施 工 處 ）

工 作 範 圍 ， 銲 道 表 面 於 清 潔 完 成 並 經 目 視 檢 查 合 格 後 ， 仍 頇 通 知 台 電 公 司 相 關 單 位

執 行 銲 道 非 破 壞 性 檢 查 ， 此 有 中 船 公 司 「 一 次 圍 阻 體 反 應 器 基 座 製 造 安 裝 及 檢 驗 作

業 程 序 書 」 （ C237 程 -44-1001A ） 6.6.2 及 6.10.7.1 在 卷 可 稽 （ 附 件 十 二 ） ， 顯 見

安 裝 及 檢 驗 程 序 均 有 明 訂 。  

( 二 ) 本 案 於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被 檢 舉 偷 工 後 ， 同 年 五 月 六 日 至 七 日 ， 原 能 會 、 台 電

公 司 派 員 共 赴 核 四 廠 工 地 勘 驗 ， 發 現 RS-11 一 處 輔 助 鈑 之 第 267 銲 道 有 深 度 四 至 六

公 釐 之 水 帄 裂 紋 ， 經 台 電 公 司 將 該 銲 道 切 除 ， 並 送 核 研 所 執 行 肇 因 分 析 ， 其 結 論 ：

「 裂 紋 肇 因 應 係 承 受 過 大 應 力 所 致 ， 而 之 所 以 造 成 應 力 過 大 ， 由 分 析 之 結 果 顯 示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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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 搬 運 、 組 裝 時 ， 承 受 不 當 （ 設 計 外 ） 外 力 及 銲 道 殘 留 應 力 均 是 可 能 之 原 因 ， 此 外

中 船 公 司 在 輔 助 鈑 銲 道 施 銲 時 ， 未 完 全 依 照 作 業 程 序 施 工 ， 對 於 銲 接 之 結 果 亦 有 可

能 產 生 不 利 之 影 響 。 」 （ 附 件 十 三 ） 台 電 公 司 即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九 日 起 ， 委 託 華 榮 公

司 （ 為 本 案 台 電 公 司 原 委 託 執 行 銲 道 非 破 壞 性 檢 驗 之 單 位 ） 針 對 第 一 層 四 十 四 塊 輔

助 鈑 之 八 十 八 道 銲 道 進 行 磁 粉 探 傷 檢 驗 ， 結 果 發 現 二 十 九 道 銲 道 有 淺 狀 瑕 疵 之 線 性

顯 示 （ 長 度 小 於 五 十 公 釐 者 約 占 八 十 ％ ， 而 長 度 在 五 十 一 至 一 百 公 釐 者 約 占 十 ％ ，

最 長 者 第 257 及 第 260 銲 道 均 為 六 百 公 釐 ） （ 附 件 十 四 ） ； 其 後 ， 中 船 公 司 對 所 有

線 性 顯 示 之 銲 道 施 以 研 磨 後 ， 再 由 華 榮 公 司 於 同 年 七 月 下 旬 完 成 磁 粉 探 傷 檢 測 ， 檢

驗 結 果 均 合 格 。 同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， 核 研 所 進 行 基 座 第 一 層 之 取 樣 檢 驗 （ 就 該 層 應 使

用 E9016 【 抗 拉 強 度 為 九 萬 磅 \ 帄 方 英 吋 】 銲 材 之 十 二 道 銲 道 全 數 取 樣 ， 另 E8016-G

銲 道 則 取 樣 四 道 計 八 處 ） ， 其 分 析 結 果 略 以 ： 「 取 樣 銲 道 均 使 用 符 合 規 定 之 銲 材 。 」

（ 附 件 十 五 ） 另 台 電 公 司 亦 於 同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至 二 十 一 日 ， 委 託 中 國 非 破 壞 檢 驗 有

限 公 司 再 次 執 行 該 八 十 八 道 銲 道 之 磁 粉 探 傷 檢 測 ， 卻 又 發 現 三 十 七 道 銲 道 （ 八 十 處 ）

出 現 線 性 顯 示 （ 其 中 長 度 小 於 五 十 公 釐 者 占 八 十 六 ％ ， 而 長 度 在 五 十 一 至 一 百 公 釐

者 占 三 ％ ， 最 長 者 第 263 銲 道 為 五 百 公 釐 ） （ 附 件 十 六 ） 。 另 第 一 層 RS-12 之 第 33 、

45 及 RS-14 之 第 46 、 48 、 68 等 五 個 銲 道 應 使 用 E71T-1 銲 條 ， 但 電 焊 工 作 指 派 及 銲

材 領 用 表 （ 以 下 稱 銲 材 領 用 表 ） 卻 記 錄 同 時 領 用 E71T-1 與 E8016-G 銲 條 ； RS-14 之

第 248 至 253 、 261 至 266 等 十 二 道 銲 道 應 使 用 E71T-1 銲 條 ， 但 銲 材 領 用 表 卻 記 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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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用 E8016-G 銲 條 ； 台 電 及 奇 異 公 司 皆 表 示 上 開 兩 種 銲 材 之 品 質 相 當 ， 建 議 現 狀 使

用 ， 並 依 「 不 符 合 報 告 」 （ Nonconformance Report,NCR ） 之 程 序 處 理 （ 附 件 十 七 ） ，

經 原 能 會 審 查 同 意 後 ， 相 關 作 業 得 以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恢 復 進 行 。  

( 三 ) 中 船 公 司 對 前 揭 線 性 瑕 疵 稱 ： 「 基 座 第 一 層 於 中 船 公 司 高 雄 廠 區 內 進 行 假 安 裝 作 業

時 ， 頇 利 用 油 壓 千 斤 頂 將 RS-11 構 件 逐 步 移 至 預 定 位 置 ， 在 移 動 過 程 中 ， 可 能 因 施

力 不 當 ， 而 造 成 第 267 銲 道 之 龜 裂 。 」 （ 附 件 十 八 ） 台 電 公 司 則 稱 ： 「 中 船 公 司 曾

反 映 原 輔 助 鈑 設 計 結 構 束 縛 度 高 ， 其 現 場 施 銲 技 術 層 次 要 求 較 高 ， 銲 道 品 質 不 易 掌

控 。 台 電 公 司 已 決 定 依 奇 異 公 司 重 新 設 計 之 輔 助 鈑 型 式 重 銲 ， 以 改 善 輔 助 鈑 銲 道 品

質 ， 並 將 嚴 格 督 導 中 船 公 司 依 程 序 執 行 焊 接 作 業 ， 以 解 決 目 前 輔 助 鈑 焊 接 之 品 質 問

題 。 奇 異 公 司 設 計 之 輔 助 鈑 構 件 ， 均 符 合 美 國 核 能 法 規 及 標 準 ， 其 原 設 計 並 無 不 當 。 」

（ 附 件 十 九 ） 經 原 能 會 審 查 同 意 後 ， 相 關 作 業 得 以 於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恢 復

進 行 。 本 院 諮 詢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材 料 研 究 所 教 授 陳 鈞 指 出 ： 「 基 座 第 一 層 經 磁 粉 探 傷

檢 測 發 現 二 十 九 道 有 線 性 顯 示 ， 比 例 高 達 三 十 六 ％ ， 顯 然 施 工 上 有 相 當 之 缺 失 。 初

判 線 性 裂 縫 之 發 生 原 因 最 可 能 為 冷 裂 ， 係 屬 氫 脆 現 象 ； 若 確 定 成 因 為 冷 裂 ， 則 建 議

降 低 焊 接 金 屬 之 可 擴 散 氫 含 量 及 提 昇 預 熱 溫 度 ， 並 採 用 更 嚴 格 銲 材 規 範 ， 及 評 估 使

用 E8018 與 E9018 系 列 之 銲 材 ， 以 確 保 銲 道 金 屬 中 之 氫 含 量 可 降 至 最 低 程 度 。 」 （ 附

件 二 十 ） 台 電 公 司 對 此 建 議 予 以 採 納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基 座 第 一 層 四 十 四 塊 輔 助 鈑 之 八 十 八 道 銲 道 ， 除 第 267 銲 道 有 較 大 之 裂 紋 外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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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於 九 十 一 年 五 月 進 行 第 一 次 非 破 壞 性 檢 測 後 ， 發 現 有 二 十 九 道 銲 道 有 諸 多 線 性 顯

示 ， 然 經 磨 除 後 於 同 年 八 月 執 行 第 二 次 檢 測 ， 仍 又 發 現 三 十 七 道 銲 道 有 諸 多 線 性 顯

示 ， 該 線 性 顯 示 似 有 隨 時 間 而 增 多 之 趨 勢 ， 顯 見 本 案 基 座 之 焊 接 程 序 及 品 質 、 銲 道

完 工 後 之 非 破 壞 性 檢 測 或 假 安 裝 等 作 業 ， 皆 未 盡 嚴 謹 確 實 ， 致 生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

疵 ， 就 輔 助 鈑 部 分 並 頇 拆 除 重 新 設 計 施 作 ， 又 有 高 、 低 強 度 銲 材 混 用 之 情 形 ， 中 船

及 台 電 公 司 之 施 銲 品 質 及 程 序 控 制 等 機 制 ， 均 顯 有 違 失 ； 該 二 公 司 之 本 案 被 付 彈 劾

人 江 元 璋 、 呂 學 義 等 十 一 人 ( 廖 文 獻 除 外 ) 均 未 善 盡 督 導 之 責 ， 影 響 核 四 廠 之 施 工 品

質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 

五 、 怠 忽 品 保 制 度 之 執 行 ， 嚴 重 影 響 核 能 工 程 品 質 之 情 形 ：  

( 一 ) 依 台 電 公 司 與 新 亞 公 司 所 定 契 約 之 施 工 說 明 書 第 四 章 1.1 規 定 ： 「 … 乙 方 （ 新 亞 公

司 ） 需 依 照 行 政 院 『 公 共 工 程 施 工 品 質 管 理 制 度 及 其 作 業 要 點 』 之 規 定 ， 建 立 『 施

工 品 質 管 理 計 畫 書 』… 」 （ 附 件 二 十 一 ） ， 又 行 政 院 八 十 二 年 十 月 七 日 核 定 之 「 公

共 工 程 施 工 品 質 管 理 制 度 」 規 定 ， 在 三 級 品 質 管 理 架 構 下 ， 承 攬 廠 商 應 建 立 品 質 管

制 系 統 ， 而 工 程 主 辦 單 位 應 建 立 品 質 保 證 系 統 ； 承 攬 廠 商 之 主 要 工 作 項 目 包 括 ： 「 訂

定 施 工 品 質 管 理 標 準 、 訂 定 檢 驗 程 序 、 訂 定 自 主 檢 查 表… 」 ， 工 程 主 辦 單 位 則 包 括 ：

「 查 證 材 料 設 備 、 查 核 施 工 作 業 ... 」 （ 附 件 二 十 二 ） ， 另 依 行 政 院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

（ 以 下 稱 工 程 會 ） 函 頒 之 「 公 共 工 程 施 工 品 質 管 理 作 業 要 點 」 第 九 點 規 定 ： 「 主 辦

工 程 機 關 或 其 委 託 之 監 造 單 位 應 依 監 造 計 畫 對 承 商 提 出 之 出 廠 證 明 、 檢 驗 文 件 、 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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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 報 告 等 之 內 容 、 規 格 及 有 效 日 期 予 以 審 核 ， 並 進 行 現 場 之 比 對 抽 驗 ， 以 確 保 進 場

材 料 設 備 均 符 合 契 約 規 定 … 。 」 （ 附 件 二 十 三 ） 故 承 攬 廠 商 及 工 程 主 辦 單 位 各 有 其

職 責 。 本 案 第 一 級 品 保 係 指 新 亞 、 中 船 、 高 軒 、 建 層 、 皇 傑 、 旭 振 等 公 司 ， 中 船 公

司 主 要 負 責 物 料 驗 收 、 執 行 參 與 階 段 性 完 工 檢 驗 、 審 查 各 完 工 檢 查 表 等 工 作 ； 第 二

級 品 保 由 台 電 公 司 負 責 （ 該 公 司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負 責 計 畫 管 理 、 外 購 管 理 、 非

統 包 之 外 購 內 製 製 程 查 驗 ， 核 能 技 術 處 負 責 設 計 審 查 ， 龍 門 施 工 處 負 責 施 工 管 理 、

內 購 內 製 製 程 查 驗 ， 核 能 安 全 處 負 責 外 購 外 製 製 程 查 驗 管 理 及 執 行 品 保 系 統 之 規

劃 、 稽 查 ） ； 第 三 級 品 保 則 由 經 濟 部 及 工 程 會 負 責 工 程 施 工 品 質 之 評 鑑 （ 附 件 二 十

四 ） 。 另 中 船 公 司 「 一 次 圍 阻 體 反 應 器 基 座 製 造 安 裝 及 檢 驗 作 業 程 序 書 」 （ C237 程

-44-1001A ） 4.9 明 定 ： 「 自 主 檢 查 表 ： 製 造 加 工 品 在 提 交 業 主 檢 驗 或 驗 收 前 ， 品 管

單 位 所 執 行 之 各 項 製 程 檢 驗 及 成 品 檢 驗 之 謂 。 」 （ 附 件 十 二 ） 查 龍 門 施 工 處 之 焊 接

作 業 管 制 程 序 書 1.0 （ 訂 定 目 的 ） 載 明 ： 「 為 確 保 核 能 建 廠 在 建 造 期 間 施 工 中 之 銲

接 作 業 符 合 品 保 方 案 需 求 ， 特 建 立 本 程 序 書 並 利 用 焊 接 工 作 查 對 表 （ 以 下 稱 查 對 表 ）

等 文 件 管 制 銲 接 施 工 及 檢 驗 ， 以 提 升 銲 接 品 質 及 維 護 電 廠 運 轉 安 全 。 」 （ 附 件 四 ）

再 查 中 船 公 司 「 電 焊 銲 道 檢 驗 程 序 書 」 （ C237 程 -49-1058 ） 6.0 （ 銲 前 檢 查 之 項 目 ）

略 以 ： 「 … 6.1.6 銲 材 是 否 適 用 ， 材 質 是 否 正 確 」 （ 執 行 單 位 ： 中 船 公 司 機 械 工 廠

品 管 課 ） （ 附 件 二 十 五 ） 均 明 確 記 載 嚴 格 之 品 保 程 序 。  

( 二 ) 本 案 違 失 主 要 發 生 於 「 焊 接 檢 驗 」 之 製 程 管 制 上 ， 該 檢 驗 之 要 點 係 包 含 銲 前 、 銲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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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銲 後 等 三 項 檢 驗 ， 依 查 對 表 該 三 項 檢 驗 之 主 要 項 目 分 別 為 「 銲 口 端 清 潔 及 間 隙 、

角 度 、 對 準 之 檢 驗 」 、 「 預 熱 及 層 間 溫 度 之 檢 驗 」 及 「 銲 道 外 觀 、 尺 寸 之 目 視 檢 測 、

非 破 壞 性 檢 測 」 ， 且 均 頇 由 中 船 公 司 會 同 台 電 、 新 亞 公 司 之 品 管 、 檢 驗 人 員 共 同 檢

查 （ 附 件 二 十 六 ） 。 查 中 船 公 司 於 本 案 施 焊 工 作 主 要 之 自 主 檢 查 表 為 查 對 表 及 銲 材

領 用 表 等 文 件 ； 前 者 頇 經 承 商 現 場 工 程 師 、 中 船 公 司 監 工 及 品 管 人 員 、 新 亞 及 台 電

公 司 監 工 之 審 查 ， 中 船 公 司 之 製 品 交 貨 時 ， 頇 將 該 表 送 交 台 電 公 司 作 為 銲 道 驗 收 文

件 之 一 ， 並 可 控 管 銲 前 、 銲 中 、 銲 後 、 非 破 壞 性 檢 驗 及 使 用 銲 材 等 情 形 ； 後 者 則 由

承 商 現 場 工 程 師 、 中 船 公 司 監 工 及 銲 材 管 理 員 審 核 ， 為 中 船 公 司 內 部 之 管 理 文 件 ，

承 商 送 銲 材 領 用 表 經 中 船 公 司 監 工 簽 認 後 ， 向 該 公 司 倉 庫 之 銲 材 管 理 員 領 取 銲 材 施

工 （ 附 件 二 十 七 ） 。 然 本 案 查 對 表 卻 發 生 「 領 用 銲 材 與 查 對 表 所 示 不 一 致 （ 第 二 層

第 9~13 、 29~33 、 69~73 、 14~18 、 34~38 、 74~78 、 19~23 、 39~43 、 79~83 、 24~28 、

44~48 、 84~88 及 第 三 層 第 69~88 、 109~128 、 150~168 、 489~508 、 529~548 、 609~628 、

671~687 、1309 、1312 、1316 與 第 五 層 第 29~32 、49~52 、89~92 、33~36 、53~56 、93~96 、

37~39 、 57~59 、 97~99 、 40~42 、 60~62 、 100~102 、 43~45 、 63~65 、 103~105 、 46~48 、

66~68 、 106~108 ） 」 、 「 遺 漏 程 序 書 編 號 （ 第 二 層 第 36 、 37 及 第 三 層 第 61~68 、

102~108 ） 」 、 「 遺 漏 爐 號 \ 批 號 （ 第 三 層 第 2 、 4 、 6 、 8 、 10 、 12 、 14 、 16 、 109~128 、

609~648 、669~689 、690~708 、709~728 、749~828 、949~1008 、1189~1288 、1299~1307 、

1309 、 1312 、 1315 、 1319 及 第 五 層 第 14~16 、 18~20 ） 」 、 「 未 填 銲 材 之 爐 號 （ 第 三



 一 八  

層 第 966 、 970 ） 」 、 「 多 銲 工 施 焊 之 銲 道 於 查 對 表 僅 由 一 名 銲 工 簽 證 （ 第 三 層 第

1309~1319 及 第 五 層 第 189~192 ） 」 、 「 第 二 至 五 層 諸 多 修 改 未 蓋 修 正 章 及 簽 註 日 期 」

等 諸 多 缺 失 ； 銲 材 領 用 表 則 有 「 使 用 銲 材 與 規 範 相 異 （ 第 三 層 第 489~508 、

1269~1298 ） 」 、 「 部 分 表 格 遺 失 （ 第 三 層 第 1229~1248 、 682 ） 」 、 「 銲 材 管 理 員

未 簽 名 及 簽 註 日 期 （ 第 二 層 第 327~328 及 第 三 層 第 14 、16 、174~188 與 第 五 層 第 22 、

24 、 26 、 28 ） 」 、 「 銲 材 管 理 員 未 記 錄 保 溫 箱 號 碼 （ 第 二 層 第 327~328 及 第 五 層 第

22 、 24 、 26 、 28 ） 」 、 「 第 一 層 應 使 用 E71T-1 銲 材 卻 同 時 領 用 E71T-1 與 E8016-G

銲 材 （ RS-12 之 第 33 、 45 及 RS-14 之 第 46 、 48 、 68 ） 、 應 使 用 E71T-1 銲 材 卻 記 錄

領 用 E8016-G 銲 材 （ RS-14 之 第 248~253 、 261~266 ） 」 等 缺 失 ； 另 烤 箱 爐 管 制 紀 錄

表 之 溫 度 達 到 時 間 及 終 結 時 間 未 確 實 記 錄 、 焊 接 人 員 資 格 檢 定 紀 錄 表 之 放 射 線 檢 查

未 註 記 是 否 合 格 等 （ 附 件 十 八 ） ； 又 相 關 自 主 檢 查 表 無 銲 料 領 用 及 銲 道 施 作 之 查 對

項 目 ， 各 停 留 檢 查 點 亦 未 能 就 銲 料 領 用 過 程 加 以 確 認 。 另 中 船 公 司 未 對 皇 傑 公 司 等

人 員 施 予 施 工 品 保 準 則 之 教 育 訓 練 ， 以 建 立 施 工 品 質 之 要 求 共 識 ， 致 施 工 期 間 該 公

司 監 工 、 品 保 人 員 與 皇 傑 公 司 現 場 負 責 人 ， 對 施 焊 之 驗 收 標 準 及 品 質 時 有 爭 執 ， 不

利 工 程 品 質 之 確 保 （ 附 件 十 七 ） 。 經 濟 部 於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 日 接 受 本 院 約 詢 時 之 案

情 報 告 略 以 ： 「 中 船 公 司 未 落 實 檢 驗 見 證 點 之 工 作 ， 台 電 公 司 亦 未 落 實 業 主 品 保 檢

查 責 任 ， 全 程 監 管 下 包 廠 商 作 業 。 該 二 公 司 品 保 制 度 尚 屬 完 備 ， 如 能 就 制 度 面 確 實

分 層 管 制 、 監 督 、 追 蹤 ， 應 不 致 造 成 如 此 重 大 缺 失 ， 本 案 肇 因 於 工 程 及 品 保 管 理 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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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確 實 執 行 ， 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焊 接 品 質 文 件 及 紀 錄 登 載 不 確 實 ， 且 數 據 互 相 矛 盾 。 」

（ 附 件 十 ） 台 電 公 司 總 經 理 林 清 吉 亦 坦 承 ： 「 本 案 係 經 檢 舉 才 得 知 偷 工 ， 我 們 也 在

檢 討 品 保 是 否 落 實 ，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台 電 公 司 已 成 立 核 四 工 程 督 導 會 報 ， 派

有 十 位 課 長 級 之 品 保 人 員 常 駐 工 地 。 」 （ 附 件 十 ） 又 同 年 七 月 九 日 ， 本 院 派 員 赴 中

船 公 司 詢 問 品 保 工 程 師 李 富 彰 稱 ： 「 自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一 日 接 任 後 ， 並 未 看 到 廠 商 有

填 寫 自 主 檢 查 表 ， 依 規 定 機 械 工 廠 頇 彙 整 自 主 檢 查 表 送 品 管 課 存 查 ， 但 我 都 沒 有 收

到 。 」 （ 附 件 二 十 八 ） 且 同 年 二 月 八 日 發 現 承 商 錯 用 銲 材 ， 亦 未 依 規 定 開 立 不 符 合

報 告 。 本 案 起 訴 書 亦 載 明 ： 「 基 座 第 三 層 應 使 用 E8016-G 銲 條 焊 接 之 第 1269 至 1298

等 三 十 口 銲 道 ， 係 直 接 以 E71T-1 銲 條 焊 接 而 未 包 覆 E8016-G 銲 條 ， 故 以 目 視 即 可 發

現 ， 惟 中 船 公 司 品 保 人 員 （ 李 富 彰 ） 於 銲 後 自 主 檢 查 時 ， 竟 予 以 認 定 合 格 ， 而 機 械

工 廠 工 程 師 （ 董 茂 龍 ） 對 前 開 三 十 口 銲 道 進 行 目 視 檢 測 後 ， 亦 認 定 合 格 而 於 查 對 表

中 簽 名 認 可 。 」 顯 見 品 保 作 業 ， 敷 衍 草 率 。  

( 三 ) 中 船 及 台 電 公 司 職 司 本 案 一 、 二 級 品 質 保 證 之 責 ， 卻 未 落 實 業 主 、 設 計 者 、 監 造 者 ( 含

駐 廠 監 工 ) 、 承 商 及 各 級 品 管 單 位 之 權 責 ， 而 輕 忽 查 對 表 、 銲 材 領 用 表 等 文 件 之 填 註 、

管 理 及 審 核 ， 各 檢 驗 點 亦 未 能 切 實 檢 驗 及 時 發 現 錯 用 銲 材 ， 顯 有 不 足 或 疏 漏 ， 致 生

承 商 蓄 意 偷 工 及 事 後 未 能 由 各 文 件 查 驗 施 工 情 況 並 釐 清 責 任 ； 另 中 船 公 司 未 對 承 商

施 予 品 保 準 則 之 教 育 訓 練 ， 品 保 人 員 竟 陳 稱 未 曾 看 過 及 收 到 自 主 檢 查 表 ， 相 關 人 員

發 現 錯 用 銲 材 亦 未 依 規 定 開 立 不 符 合 報 告 ， 且 目 視 檢 測 等 自 主 檢 查 未 能 指 出 錯 誤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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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 保 查 驗 機 制 付 諸 闕 如 。 綜 上 ， 該 二 公 司 未 落 實 品 保 制 度 之 執 行 及 稽 核 責 任 ， 本 案

被 付 彈 劾 人 江 元 璋 、 呂 學 義 等 十 二 人 均 未 善 盡 督 導 及 執 行 品 保 機 制 之 責 ， 敷 衍 草 率 ，

莫 此 為 甚 。  

六 、 中 船 及 台 電 公 司 輕 忽 監 工 及 檢 驗 工 作 之 執 行 ， 致 承 商 長 期 蓄 意 偷 工 ， 迨 經 檢 舉 後 始 全

面 清 查 錯 用 銲 材 之 情 形 ：  

( 一 ) 查 台 電 公 司 「 焊 接 工 作 管 制 標 準 」 4.8 （ 附 件 二 十 九 ） 及 龍 門 施 工 處 之 「 焊 接 作 業 管

制 程 序 書 」4.6 （ 當 下 列 事 項 發 生 時 ， 必 頇 依 據 不 符 合 報 告 處 理 程 序 辦 理 ） 規 定 略 以 ：

「 … 銲 道 施 銲 時 ， 未 依 照 施 工 圖 面 或 規 範 所 指 定 之 銲 道 程 序 書 。… 使 用 不 正 確 之 熔

填 材 料 。 」 （ 附 件 四 ） 再 查 中 船 公 司 品 保 手 冊 「 不 符 合 器 材 之 管 制 」 15.2.1 規 定 ：

「 所 謂 不 符 合 即 是 任 何 沒 照 特 殊 要 求 所 產 生 之 狀 況 （ Condition ） 、 活 動 （ Activity ）

或 文 件 （ Documentation ） 。… 應 在 不 符 合 件 上 貼 上 『 Hold 』 標 籤 ， 停 止 其 進 一 步 之

生 產 程 序 ， 並 等 待 處 理 。 」 本 案 不 符 合 報 告 之 送 核 程 序 為 ： 品 保 處 品 保 工 程 師 提 出 -

品 保 處 品 管 課 課 長 - 機 械 工 廠 設 計 工 程 師 及 課 長 - 品 保 處 品 管 課 課 長 及 經 理 - 新 亞 公

司 - 台 電 公 司 - 中 船 公 司 品 保 處 依 上 開 單 位 之 意 見 決 定 「 可 修 理 」 、 「 重 做 」 或 「 拒

絕 」 ， 此 有 該 品 保 手 冊 表 格 15-2 可 稽 （ 附 件 三 十 ） 。  

( 二 ) 本 案 經 核 研 所 查 驗 結 果 ， 建 層 公 司 於 核 四 廠 停 工 前 之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三 日 至 同 年 九 月

二 十 五 日 所 施 焊 之 第 三 層 第 1288 銲 道 ， 早 已 蓄 意 使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

工 ；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八 日 中 船 公 司 監 工 （ 蕭 芳 臨 技 術 師 ） 發 現 皇 傑 公 司 承 製 第 四 標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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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層 共 十 六 道 銲 道 （ 第 234 、 250 、 252 、 263 、 269 、 278 、 280 、 412 、 415 、 419 、

426 、 432 、 434 、 436 、 461 及 464 銲 道 ） 於 底 層 採 用 E71T-1 偷 工 及 表 層 使 用 E8016-G

施 焊 掩 飾 ， 該 監 工 即 通 知 承 商 部 分 停 工 ； 同 年 二 月 十 八 日 ， 中 船 公 司 監 工 及 皇 傑 公

司 人 員 開 會 決 定 將 錯 用 銲 材 之 銲 道 剷 除 重 作 ， 並 於 同 年 三 月 三 日 施 焊 完 成 ， 但 未 留

下 正 式 紀 錄 （ 附 件 十 七 、 三 十 一 ） 。 奇 異 公 司 稱 ： 「 偷 工 銲 道 位 於 高 應 力 區 附 近 ，

此 區 承 受 應 力 已 接 近 容 許 值 ， 該 銲 道 將 來 潛 在 之 缺 陷 可 能 會 侵 入 此 高 受 力 區 ， 而 影

響 整 體 結 構 之 完 整 性 」 （ 附 件 三 十 二 ） 。  

( 三 ) 本 院 於 同 年 七 月 二 日 約 詢 新 亞 、 中 船 、 台 電 公 司 （ 含 顧 問 公 司 ） 等 現 場 工 作 人 員 皆

表 示 ， 本 案 係 經 報 載 或 中 船 、 台 電 公 司 開 始 查 證 時 ， 方 才 知 悉 。 中 船 公 司 機 械 工 廠

負 責 本 案 現 場 監 工 之 領 班 謝 燕 欽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陳 稱 ： 「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八 日 中 船 公 司

監 工 蕭 芳 臨 發 現 承 商 （ 皇 傑 公 司 ） 偷 工 而 向 我 報 告 時 ， 我 才 知 道 承 商 偷 工 ， 即 向 主

辦 工 程 師 （ 董 茂 龍 ） 及 顏 副 廠 長 報 告 ， 二 月 十 八 日 並 要 求 承 商 刮 除 重 做 。 」 工 程 師

董 茂 龍 則 稱 ： 「 二 月 八 日 發 現 偷 工 後 ， 依 品 保 程 序 書 之 規 定 ， 應 不 頇 做 不 符 合 報 告 ；

若 開 不 符 合 報 告 才 會 報 給 新 亞 及 台 電 公 司 知 情 。 」 廠 長 何 明 卿 亦 稱 ： 「 現 場 監 工 發

現 偷 工 時 ， 並 未 向 我 報 告 ， 至 四 月 底 我 才 知 情 ， 據 副 廠 長 表 示 也 沒 人 向 他 報 告 此 事 。 」

台 電 公 司 總 經 理 林 清 吉 表 示 ： 「 本 案 係 經 檢 舉 才 得 知 承 商 偷 工 。 」 經 濟 部 於 本 院 約

詢 時 之 案 情 報 告 亦 坦 承 ： 「 中 船 公 司 未 落 實 檢 驗 見 證 點 之 工 作 ， 發 現 承 商 錯 用 銲 材

後 ， 僅 召 集 承 商 會 商 並 決 定 剷 除 重 焊 ， 並 未 登 錄 不 符 合 報 告 及 層 報 管 理 階 層 ， 顯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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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關 人 員 對 品 保 認 知 存 有 不 正 確 之 觀 念 ， 致 未 能 及 早 查 明 責 任 」 （ 附 件 十 ）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本 案 依 核 研 所 之 查 驗 證 據 得 知 ， 承 商 早 約 於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起 已 蓄 意 使 用 低 強

度 銲 材 偷 工 ， 然 中 船 公 司 現 場 工 地 監 工 迄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始 發 現 承 商 錯 用 銲 材 ， 台 電

公 司 更 遲 至 同 年 四 月 底 才 知 悉 ， 顯 見 中 船 及 台 電 公 司 輕 忽 監 工 及 檢 驗 工 作 之 執 行 ，

致 承 商 可 長 期 偷 工 ， 本 案 檢 察 官 亦 指 中 船 公 司 監 工 陳 智 光 等 及 領 班 謝 燕 欽 明 知 承 商

施 工 不 符 設 計 而 未 予 舉 發 ； 又 中 船 公 司 於 發 現 承 商 偷 工 後 ， 卻 未 依 規 定 之 處 理 程 序

向 上 反 映 ， 迨 經 檢 舉 後 始 與 台 電 公 司 等 全 面 清 查 錯 用 銲 材 之 情 形 ， 錯 失 應 變 處 理 時

機 ； 倘 本 案 未 經 檢 舉 繼 續 任 由 承 商 偷 工 ， 而 影 響 基 座 整 體 結 構 之 完 整 性 ， 則 核 能 工

程 之 品 質 及 安 全 堪 憂 ， 該 二 公 司 之 本 案 被 付 彈 劾 人 江 元 璋 、 呂 學 義 等 十 二 人 均 未 善

盡 督 導 監 工 、 檢 驗 、 通 報 之 責 ， 任 令 承 商 長 期 偷 工 而 未 覺 ， 均 有 嚴 重 違 失 。  

七 、 現 場 監 工 及 檢 驗 人 員 未 建 立 填 寫 監 工 日 誌 制 度 ， 任 令 承 商 於 核 四 廠 宣 佈 停 工 後 及 例 假

日 以 偷 工 方 式 趕 工 施 焊 ， 而 未 派 員 監 工 ， 致 承 商 得 以 乘 機 偷 工 ， 以 及 僱 用 不 合 規 定 之

人 施 焊 ：  

( 一 ) 按 台 電 公 司 「 焊 接 工 作 管 制 標 準 」 6.2 （ 焊 接 人 員 之 管 制 ） 規 定 略 以 ： 「 未 經 檢 驗 之

焊 接 人 員 應 依 焊 接 人 員 資 格 檢 定 標 準 辦 理 資 格 檢 定 。… 核 能 部 門 各 有 關 單 位 頇 建 立

『 焊 接 人 員 檢 定 合 格 名 冊 』 、 『 焊 接 人 員 工 作 紀 錄 表 』 。… 焊 接 人 員 從 事 未 具 該 項

資 格 之 焊 接 工 作 時 ， 應 依 不 符 合 事 項 之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。 」 （ 附 件 二 十 九 ） 又 查 龍 門

施 工 處 「 焊 接 作 業 管 制 程 序 書 」 4.6 （ 當 下 列 事 項 發 生 時 ， 必 頇 依 據 不 符 合 報 告 處 理



 二 三  

程 序 辦 理 ） 亦 規 定 ： 「 … 銲 道 施 銲 由 未 經 檢 驗 合 格 或 資 格 失 效 之 銲 工 施 銲 。… 」 （ 附

件 四 ） 又 得 標 廠 商 頇 派 員 洽 中 船 公 司 研 討 有 關 電 焊 人 員 資 格 考 詴 等 事 項 （ 頇 再 通 過

台 電 公 司 之 資 格 檢 定 ， 始 可 從 事 本 案 焊 接 工 作 ） ， 並 必 頇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； 銲 工 資

格 檢 定 ， 承 商 頇 於 開 工 日 前 完 成 ， 此 有 本 案 第 四 標 施 工 說 明 書 第 十 二 條 第 十 四 項 、

第 十 五 項 規 範 可 憑 （ 附 件 三 十 三 ） ， 然 據 經 濟 部 採 購 稽 核 小 組 之 稽 核 報 告 表 示 ： 「 本

案 第 四 標 承 攬 廠 商 有 僱 用 中 船 員 工 於 假 日 施 工 之 情 形 」 （ 附 件 三 十 四 ） ， 明 顯 違 反

前 揭 規 定 ； 又 工 程 之 監 工 日 誌 可 對 承 商 施 工 細 節 ， 逐 日 依 實 況 將 人 工 、 材 料 耗 用 、

施 工 情 況 及 問 題 等 登 載 並 送 核 ， 以 利 各 施 工 作 業 之 查 考 。  

( 二 ) 然 查 本 案 執 行 監 工 作 業 之 中 船 公 司 機 械 工 廠 ， 並 未 建 立 填 報 監 工 日 誌 之 制 度 ， 龍 門

施 工 處 派 駐 中 船 公 司 工 地 現 場 之 檢 驗 員 亦 無 工 作 日 誌 （ 附 件 十 七 、 二 十 八 ） 。 另 據

經 濟 部 查 察 結 果 ， 台 電 公 司 所 派 檢 驗 員 分 別 有 龍 門 施 工 處 汽 源 課 、 品 質 課 及 外 包 之

益 鼎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人 員 ， 該 三 單 位 派 駐 出 勤 時 間 均 不 同 （ 汽 源 課 為 星 期 一 上

午 八 時 前 到 廠 、 星 期 五 下 午 五 時 離 廠 ， 品 質 課 為 星 期 一 中 午 到 廠 、 星 期 五 中 午 離 廠 ，

益 鼎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為 星 期 一 上 午 八 時 到 廠 、 星 期 四 下 午 五 時 離 廠 ） ， 且 與 承 商

工 作 時 間 亦 有 出 入 ， 致 未 能 落 實 檢 驗 機 制 （ 附 件 十 七 ） 。 中 船 公 司 現 場 監 工 領 班 謝

燕 欽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稱 ： 「 本 案 每 天 有 鐵 工 或 銲 工 一 位 負 責 監 工 ， 未 硬 性 規 定 要 填 寫

監 工 日 誌 ， 大 都 記 載 於 自 己 私 人 之 筆 記 本 上 ； 承 商 之 工 作 日 誌 會 給 監 工 檢 查 、 簽 名 ，

並 補 充 記 錄 。 中 船 公 司 以 前 並 無 填 寫 監 工 日 誌 之 規 定 ， 現 已 檢 討 改 正 。 」 （ 附 件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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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八 ） 另 經 濟 部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之 案 情 報 告 陳 稱 ： 「 因 中 船 公 司 嚴 格 管 制 員 工 加 班 ，

致 承 商 利 用 加 班 及 例 假 日 期 間 施 工 時 予 以 偷 工 ； 承 商 加 班 申 請 單 並 無 該 公 司 主 管 工

程 單 位 之 簽 證 ， 假 日 則 無 申 請 單 。 龍 門 施 工 處 調 派 檢 查 員 每 週 輪 流 前 往 中 船 公 司 機

械 工 廠 執 行 檢 驗 作 業 ， 輪 替 頻 繁 及 未 能 作 好 交 接 、 回 報 工 作 ， 且 專 業 性 及 警 覺 性 顯

有 不 足 ， 應 負 起 檢 驗 疏 失 之 責 任 。 」 （ 附 件 十 ） 九 十 一 年 十 月 四 日 中 船 公 司 機 械 工

廠 何 明 卿 廠 長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稱 ： 「 因 中 船 公 司 執 行 （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起 ） 再 生

計 畫 （ 裁 減 約 四 成 多 之 人 力 ） ， 故 管 制 加 班 ， 假 日 無 法 管 控 承 商 施 工 情 形 。 」 （ 附

件 三 十 五 ） 本 案 檢 舉 人 亦 稱 ： 「 假 日 若 要 加 班 ， 要 在 週 五 事 先 領 料 ， 假 日 中 船 公 司

未 派 監 工 人 員 。 」 （ 附 件 九 ） 本 案 起 訴 書 之 犯 罪 事 實 略 以 ： 「 黃 水 鎮 （ 建 層 公 司 負

責 人 ） 指 示 工 地 主 任 林 茂 鄰 利 用 中 船 公 司 員 工 假 日 不 得 加 班 之 特 殊 狀 況 ， 申 請 星 期

六 、 日 進 廠 加 班 ， 利 用 監 工 人 員 不 在 場 之 機 會 使 用 E71T-1 銲 條 偷 工 。 核 四 廠 宣 布 停

工 當 日 ， 黃 水 鎮 認 為 應 無 復 工 之 可 能 ， 竟 於 下 午 指 示 林 茂 鄰 及 銲 工 ， 將 第 三 至 第 五

層 未 完 工 之 應 使 用 E8016-G 銲 條 之 銲 道 ， 均 以 E71T-1 銲 條 趕 工 焊 接 ， 並 向 中 船 公 司

提 出 二 十 八 日 、 二 十 九 日 之 加 班 申 請 ， 於 該 二 日 調 派 大 批 銲 工 （ 加 班 人 數 達 十 九 人 ，

且 大 部 分 為 銲 工 ） 進 廠 以 偷 工 方 式 趕 工 ， 故 建 層 公 司 藉 申 請 加 班 為 由 進 廠 違 規 趕 工

謀 取 不 法 利 益 之 意 圖 至 為 明 顯 」 （ 附 件 十 一 ） 。  

( 三 ) 綜 上 ， 中 船 及 台 電 公 司 之 監 工 及 檢 驗 員 ， 未 建 立 監 工 日 誌 ， 致 無 法 查 考 承 商 之 施 工

細 節 ， 亦 未 能 追 溯 檢 驗 員 駐 廠 期 間 工 作 情 形 及 瞭 解 各 檢 驗 員 間 工 作 是 否 連 貫 ； 承 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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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用 核 四 廠 宣 布 停 工 之 際 ， 竟 可 申 請 加 班 與 調 派 大 量 銲 工 以 偷 工 方 式 趕 工 焊 接 ； 中

船 公 司 因 執 行 再 生 計 畫 後 ， 人 力 及 經 費 縮 減 ， 致 例 假 日 未 派 員 監 工 ， 任 令 承 商 銲 工

進 場 施 工 ， 且 承 商 僱 用 未 經 台 電 公 司 考 驗 合 格 之 中 船 公 司 員 工 施 焊 ； 又 台 電 公 司 輪

派 至 中 船 公 司 現 場 之 檢 驗 員 輪 替 頻 繁 且 經 驗 不 足 ， 與 承 商 工 作 時 間 亦 有 出 入 ， 依 前

揭 諸 多 缺 失 顯 示 ， 該 二 公 司 之 本 案 被 付 彈 劾 人 范 光 男 、 呂 學 義 等 十 一 人 （ 除 江 元 璋 ）

均 未 善 盡 督 導 施 焊 作 業 之 管 理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八 、 中 船 公 司 任 令 承 商 蓄 意 溢 領 及 留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， 銲 材 管 理 嚴 重 違 失 之 情 形 ：  

( 一 ) 查 台 電 公 司 「 焊 接 工 作 管 制 標 準 」 6.3 （ 焊 接 熔 填 材 料 之 管 制 ） 規 定 略 以 ： 「 焊 接 熔

填 材 料 之 儲 存 、 發 放 、 領 用 、 使 用 及 退 件 頇 依 據 焊 接 熔 填 材 料 管 制 標 準 辦 理 。 … 領

用 焊 接 熔 填 材 料 前 ， 領 用 單 位 必 頇 詳 填 焊 接 熔 填 材 料 發 料 管 制 表 （ 銲 材 領 用 表 ） ，

尤 其 是 機 組 、 圖 號 、 銲 道 編 號 等 ， 經 品 管 工 程 師 審 查 後 ， 始 可 領 料 。 」 （ 附 件 二 十

九 ） 再 查 龍 門 施 工 處 「 焊 接 作 業 管 制 程 序 書 」 6.4 規 定 ： 「 銲 工 攜 帶 塑 膠 袋 內 表 格

（ 查 對 表 及 銲 材 領 用 表 ） 赴 銲 條 室 領 銲 條… 。 」 同 程 序 書 之 表 三 亦 載 明 ： 「 領 料 員

於 每 一 工 作 輪 值 完 工 後 ， 無 論 有 無 剩 餘 電 焊 條 均 應 繳 還 至 銲 材 管 理 室 ， 並 經 銲 條 管

理 員 在 本 表 上 登 錄 退 庫 數 量 及 日 期 。 」 （ 附 件 四 ） 又 查 中 船 公 司 「 品 保 手 冊 」 （ C237

品 -00-1003 ） 9.4.3.7 規 定 ： 「 所 有 未 用 完 之 銲 材 ， 應 歸 還 給 電 焊 材 料 管 理 員 。 」

（ 附 件 三 十 六 ） 等 均 詳 載 焊 接 作 業 程 序 。  

( 二 ) 本 案 銲 材 係 由 中 船 公 司 供 料 ， 由 承 商 開 具 銲 材 領 用 單 （ 附 件 二 十 七 ） ， 經 中 船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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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 工 依 設 計 圖 審 核 批 示 後 ， 再 至 該 公 司 銲 條 室 領 取 銲 材 ， 該 公 司 採 購 之 E8016-G 銲

條 係 銲 藥 包 覆 母 材 ， 頇 放 入 保 溫 箱 保 溫 及 防 潮 ， 承 商 每 日 請 領 後 如 有 未 用 完 者 ， 頇

置 回 銲 條 室 前 之 保 溫 箱 並 登 記 回 收 數 量 ； E71T-1 銲 材 係 母 材 包 覆 銲 藥 ， 無 頇 放 入 保

溫 箱 ， 如 有 未 用 完 者 ， 該 公 司 亦 未 要 求 回 收 ； 又 銲 條 室 並 無 可 供 查 考 確 認 之 文 件 ，

銲 材 管 理 員 僅 憑 該 領 料 單 供 料 ， 且 該 公 司 之 銲 材 領 用 表 並 未 註 明 剩 餘 電 焊 條 均 應 繳

還 至 銲 材 管 理 室 。 依 經 濟 部 統 計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各 類 銲 材 之 用 量 結 果 ： 「 第 二 、

三 、 四 、 五 層 E8016-G 較 概 估 量 分 別 少 六 十 五 、 少 二 百 零 八 、 少 十 六 、 多 四 百 五 十

四 公 斤 ， 而 E71T-1 較 概 估 量 分 別 多 一 百 九 十 九 、 多 二 千 九 百 四 十 、 多 二 百 六 十 一 、

多 三 百 二 十 八 公 斤 。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之 E8016-G 銲 道 總 長 度 約 八 百 七 十 五 公

尺 ， 估 計 E8016-G 銲 材 每 六 公 斤 可 焊 一 公 尺 （ 三 十 二 公 釐 板 厚 ） ， 其 領 用 差 異 所 影

響 之 銲 道 長 度 約 四 十 五 公 尺 （ 因 第 四 層 少 十 六 公 斤 係 容 許 範 圍 內 ， 中 船 公 司 僅 以 第

二 、 第 三 層 共 計 少 二 百 七 十 三 公 斤 ， 換 算 得 四 十 五 公 尺 ） 。 」 （ 附 件 十 七 ） 顯 見 銲

材 領 用 之 管 制 毫 無 機 制 可 言 ， 任 令 廠 商 少 領 或 溢 領 銲 材 。 又 該 部 於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二

日 本 院 約 詢 時 之 案 情 報 告 亦 坦 承 ： 「 中 船 公 司 銲 材 領 用 表 及 承 商 工 作 日 誌 中 有 諸 多

不 一 致 之 處 ， 倘 能 每 日 查 對 兩 者 差 異 ， 應 能 及 時 察 覺 哪 些 銲 道 錯 用 銲 條 ， 且 每 日 未

用 完 銲 條 亦 未 全 部 回 收 ， 顯 示 銲 條 管 理 存 有 缺 失 」 （ 附 件 十 ） 。  

( 三 ) 本 案 檢 舉 人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稱 ： 「 中 船 公 司 銲 材 管 制 不 佳 ， 都 不 控 制 取 用 量 ， 所 以 我

們 會 故 意 多 領 一 些 半 自 動 施 工 之 低 強 度 銲 材 ， 如 需 要 一 百 公 斤 ， 則 會 故 意 領 二 百 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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斤 ； 這 是 有 心 去 偷 工 ， 故 意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去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施 焊 。 」 （ 附 件 九 ） 中

船 公 司 現 場 監 工 領 班 謝 燕 欽 於 本 院 詢 問 時 亦 證 稱 ： 「 銲 材 領 用 程 序 是 由 承 商 填 單 ，

經 中 船 公 司 現 場 監 工 簽 名 後 ， 再 至 銲 條 室 領 用 。 因 本 案 規 模 較 大 ， 故 未 詳 細 計 算 每

次 施 工 所 需 銲 材 ， 未 用 完 銲 材 依 規 定 頇 妥 為 保 存 ， 當 日 若 未 用 完 ， 承 商 可 能 會 利 用

其 他 時 間 施 工 。 」 （ 附 件 十 ） 該 公 司 銲 條 管 理 員 邱 朝 寬 則 表 示 ： 「 銲 材 頇 經 過 中 船

公 司 監 工 簽 字 後 ， 承 商 憑 單 至 銲 條 室 領 用 ， 銲 條 室 並 無 圖 說 可 依 據 、 查 考 」 （ 附 件

十 ） 。 又 本 案 起 訴 書 之 犯 罪 事 實 略 以 ： 「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三 日 及 八 月 七 日 間 ， 黃 水 鎮

連 續 指 示 銲 工 填 寫 與 設 計 不 符 之 銲 材 領 用 表 四 張 ， 交 由 中 船 公 司 電 銲 監 工 陳 智 光 審

查 ， 而 陳 智 光 未 依 程 序 仔 細 審 核 ， 即 於 其 上 簽 名 認 可 ， 使 承 商 得 以 領 取 E71T-1 銲 條

合 計 五 十 公 斤 （ 每 公 斤 五 十 元 ） ， 並 直 接 焊 接 於 第 三 層 應 使 用 E8016-G 銲 條 之 第 1269

至 1298 等 三 十 口 銲 道 。 同 年 八 月 底 起 至 十 月 二 十 七 日 止 ， 黃 水 鎮 亦 指 示 林 茂 鄰 以 一

張 銲 材 領 用 表 填 寫 數 銲 道 編 號 之 方 式 ， 超 領 E71T-1 銲 條… 。 又 第 四 標 中 船 公 司 電 銲

監 工 明 知 皇 傑 公 司 並 未 僱 用 簡 市 紘 、 陳 志 賢 等 二 名 銲 工 ， 竟 基 於 圖 利 他 人 之 不 法 犯

意 ， 分 別 於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三 日 等 六 張 銲 工 姓 名 欄 填 寫 簡 市 紘 之 銲 材 領 料 表 上 簽 名 ，

同 意 皇 傑 公 司 領 取 E71T-1 銲 條 三 十 五 公 斤 ， 及 同 年 月 十 六 日 等 四 張 銲 工 姓 名 欄 填 寫

陳 志 賢 之 銲 材 領 料 表 同 意 皇 傑 公 司 領 取 E8016-G 銲 條 七 十 五 公 斤 （ 每 公 斤 五 十 七

元 ） ， 使 皇 傑 公 司 詐 領 銲 條 共 計 一 百 一 十 公 斤 ， 獲 取 六 千 零 二 十 五 元 之 不 法 利 益 ；

另 於 同 年 月 二 十 八 日 等 十 二 張 銲 工 姓 名 欄 填 寫 陳 志 賢 之 銲 材 領 料 表 同 意 皇 傑 公 司 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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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 E8016-G 銲 條 三 百 公 斤 ， 使 之 獲 取 一 萬 七 千 一 百 元 之 不 法 利 益 」 （ 附 件 十 一 ） 。  

( 四 ) 綜 上 ， 中 船 公 司 監 工 未 確 實 核 對 及 監 督 承 商 依 合 約 圖 說 領 用 銲 材 ， 廠 商 施 焊 剩 餘 之

銲 材 亦 未 回 收 管 制 ， 任 由 承 商 蓄 意 溢 領 及 留 用 E71T-1 之 低 強 度 銲 材 ， 除 不 利 中 船 公

司 成 本 控 制 ， 有 浪 費 公 帑 之 虞 ， 另 肇 致 承 商 趁 機 偷 工 、 浪 費 銲 材 ， 影 響 工 程 品 質 與

安 全 ， 本 案 承 商 （ 檢 舉 人 ） 亦 坦 承 故 意 多 領 半 自 動 施 工 之 低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 且 銲 條

室 亦 無 可 供 查 核 領 料 之 文 件 ， 顯 見 中 船 公 司 對 核 四 廠 施 工 之 銲 材 管 理 確 有 嚴 重 違

失 ， 該 公 司 之 本 案 被 付 彈 劾 人 余 宏 、 何 明 卿 、 施 啟 榮 均 未 善 盡 督 管 之 責 。  

九 、 本 案 發 包 作 業 諸 多 違 失 之 情 形 ：  

( 一 ) 核 四 停 工 前 、 復 工 後 ， 中 船 公 司 任 令 建 層 公 司 、 皇 傑 公 司 違 反 法 令 及 合 約 規 定 ， 逕

行 將 本 案 第 二 標 、 第 三 標 及 第 四 標 之 施 焊 工 作 轉 包 並 抽 取 佣 金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 

１ 、 查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六 十 五 條 規 定 ： 「 得 標 廠 商 應 自 行 履 行 工 程 、 勞 務 契 約 ， 不 得 轉 包 。

前 項 所 稱 轉 包 ， 指 將 原 契 約 中 應 自 行 履 行 之 全 部 或 其 主 要 部 分 ， 由 其 他 廠 商 代 為

履 行… 。 」 該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八 十 七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法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所 稱 主 要 部 分 ，

指 招 標 文 件 標 示 為 主 要 部 分 或 應 由 得 標 廠 商 自 行 履 行 之 部 分 。 」 又 依 中 船 公 司 與

皇 傑 公 司 簽 訂 之 勞 務 採 購 合 約 九 、 ( 一 ) 明 定 略 以 ： 「 乙 方 （ 皇 傑 公 司 ） 應 自 行 履 行

本 工 作 ， 不 得 將 本 工 作 中 應 由 乙 方 自 行 履 行 之 全 部 或 主 要 部 分 ， 轉 包 由 其 他 廠 商

代 為 履 行 … 。 」 該 等 規 定 甚 明 。  

２ 、 本 案 檢 舉 人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陳 稱 ： 「 曾 任 職 於 建 層 及 皇 傑 公 司 … 皇 傑 公 司 將 基 座 第 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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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五 層 鐵 工 及 銲 工 未 完 成 之 部 分 下 包 給 李 新 慶 （ 皇 傑 公 司 經 理 ）， 李 新 慶 說 他 沒 錢

又 轉 包 給 我 ， 我 們 二 人 都 沒 有 成 立 公 司 ； 我 頇 經 由 李 員 向 中 船 公 司 請 款 ， 目 前 我

已 先 墊 付 三 百 多 萬 元 ； 我 與 李 員 於 九 十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簽 約 ， 同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正 式

由 我 施 工 ， 我 要 給 李 員 工 程 總 價 百 分 之 七 之 佣 金 ， 又 要 給 皇 傑 公 司 百 分 之 五 之 佣

金 。 」 （ 附 件 九 ） 又 查 李 新 慶 與 檢 舉 人 簽 訂 之 工 程 協 議 書 「 前 言 」 ： 「 茲 本 公 司 承 攬

中 船 公 司 核 四 第 一 號 反 應 爐 基 座 第 二 、 三 、 四 、 五 層 及 屏 障 牆 製 造 工 程 ， 為 業 務

需 要 及 工 程 施 工 統 籌 規 劃 考 量 ， 願 意 交 由 工 地 主 任 林 茂 鄰 工 程 師 全 權 掌 管 及 承

攬 ， 雙 方 願 意 依 以 下 協 議 原 則 執 行 。 」 、 第 五 條 ： 「 工 程 完 工 後 保 留 履 約 金 約 五 ％

（ 423,000NT ） 給 皇 傑 工 程 公 司 。 」 、 第 六 條 ： 「 自 第 二 期 （ 九 十 年 十 月 份 ） 起 ， 從

每 期 請 領 工 程 款 中 提 撥 七 ％ 給 李 新 慶 ， 作 為 支 付 顧 問 費 及 開 工 週 轉 金 利 息 ， 並 納

入 申 報 個 人 薪 資 所 得 」 （ 附 件 九 ） 。 另 據 本 案 起 訴 書 之 犯 罪 事 實 略 以 ： 「 建 層 公 司 承

攬 第 二 標 之 初 並 未 僱 用 任 何 電 銲 工 ， 故 無 施 作 之 能 力 ， 黃 水 鎮 為 履 行 合 約 ， 卻 於

八 十 八 年 間 標 得 工 程 不 久 ， 即 以 每 公 噸 一 萬 零 五 百 元 之 代 價 ， 將 工 程 轉 包 予 國 衡

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人 翁 文 錦 ， 雙 方 口 頭 約 定 工 程 所 需 之 電 銲 工 、 鐵 工 等 由 翁 文 錦

負 責 僱 用 ， 但 為 規 避 不 得 轉 包 之 合 約 規 定 ， 工 地 現 場 工 作 指 派 、 工 人 調 度 及 工 程

進 度 等 業 務 仍 由 黃 水 鎮 以 『 工 地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人 員 』 名 義 到 場 負 責 … 。 黃 水 鎮 於

標 得 第 三 標 工 程 後 ， 亦 於 八 十 九 年 九 月 間 將 工 程 以 七 十 六 萬 元 之 代 價 轉 包 予 中 船

公 司 離 職 員 工 吳 水 來 ， 由 吳 水 來 僱 用 銲 工 曾 士 明 、 張 上 益 等 人 負 責 施 作 ， 黃 水 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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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 以 『 工 地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人 員 』 名 義 到 場 負 責 」 （ 附 件 十 一 ） 。  

３ 、 綜 上 ， 核 四 停 工 前 、 復 工 後 ， 建 層 、 皇 傑 公 司 將 所 承 攬 之 本 案 第 二 標 、 第 三 標 及

第 四 標 合 約 ， 逕 行 轉 包 予 國 衡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負 責 人 翁 文 錦 、 中 船 公 司 離 職 員 工 吳

水 來 及 林 茂 鄰 等 員 並 抽 取 佣 金 ， 此 有 本 案 起 訴 書 、 轉 包 之 工 程 協 議 書 及 林 茂 鄰 約

詢 筆 錄 在 卷 可 稽 ， 中 船 公 司 之 被 付 彈 劾 人 余 宏 、 何 明 卿 、 施 啟 榮 未 能 察 覺 制 止 ，

影 響 工 程 品 質 之 控 管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 

( 二 ) 施 工 圖 未 完 成 即 匆 促 製 作 第 一 、 第 二 標 之 底 價 並 辦 理 發 包 ， 致 事 後 辦 理 變 更 追 加 ，

且 底 價 係 以 基 座 之 重 量 「 噸 」 為 計 價 單 位 ， 未 能 反 映 實 際 工 作 量 ， 作 業 有 失 嚴 謹 。  

１ 、 查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辦 理 採 購 ，… 應 訂 定 底 價 。 底 價 應 依 圖 說 、

規 範 、… 逐 項 編 列 。 」 再 查 中 船 公 司 辦 理 第 一 、 第 二 標 之 發 包 作 業 時 ， 因 本 案 反

應 爐 施 工 圖 說 尚 未 製 作 審 查 完 成 ， 預 算 書 之 數 量 逕 行 參 考 日 本 IHI 公 司 （ 石 川 株

式 會 社 ） 同 類 型 反 應 爐 之 數 值 資 料 編 製 ； 俟 實 際 施 工 圖 說 經 台 電 公 司 審 核 通 過 後 ，

因 部 分 施 作 程 序 變 更 及 銲 道 數 增 加 ， 而 與 原 招 標 圖 面 不 符 ， 致 承 商 （ 高 軒 及 建 層

公 司 ） 陸 續 要 求 變 更 追 加 金 額 （ 第 一 標 追 加 約 三 百 萬 元 【 約 占 原 合 約 金 額 之 百 分

之 二 十 八 點 九 七 】 及 第 二 標 第 一 、 第 二 次 分 別 追 加 約 一 百 零 四 萬 及 一 百 六 十 四 萬

元 【 分 別 約 占 原 合 約 金 額 之 百 分 之 十 二 點 五 及 百 分 之 十 九 點 五 】 ） 。  

２ 、 本 案 除 第 三 標 外 ， 其 餘 四 標 有 關 基 座 之 焊 接 工 作 係 以 基 座 重 量 「 噸 」 為 計 價 單 位 ，

惟 衡 諸 焊 接 工 作 數 量 之 計 量 單 位 ， 應 以 實 際 焊 接 長 度 為 據 ， 與 反 應 器 基 座 重 量 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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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 關 ， 故 中 船 公 司 所 訂 合 約 計 價 單 位 為 「 噸 」 ， 顯 有 未 妥 。 中 船 公 司 完 成 第 二 標 發

包 後 ， 因 考 慮 安 裝 時 現 場 熱 處 理 之 困 難 ， 要 求 承 商 將 基 座 第 三 層 上 下 兩 段 延 伸 ，

以 減 少 安 裝 時 之 現 場 熱 處 理 ； 由 於 本 案 合 約 係 依 基 座 之 重 量 （ 噸 ） 為 計 價 單 位 ，

該 公 司 遂 依 第 三 層 之 追 加 重 量 核 算 增 帳 金 額 一 百 零 四 萬 七 千 三 百 八 十 ㄧ 元 。 嗣 承

商 陳 情 指 稱 電 銲 工 作 量 增 加 比 例 高 於 基 座 之 重 量 增 加 比 例 ， 要 求 再 予 追 加 工 程

款 ， 該 公 司 爰 依 其 陳 情 事 由 再 辦 理 第 二 次 增 帳 ， 議 價 結 果 增 加 給 付 工 程 款 一 百 六

十 四 萬 元 ， 且 除 於 第 一 次 增 帳 時 已 依 原 合 約 單 價 （ 一 萬 五 千 四 百 一 十 五 元 ／ 噸 ）

增 加 給 付 「 反 應 器 基 座 SHELL#3 （ 第 三 層 ） 製 作 重 量 增 加 」 項 目 之 工 程 款 ， 第 二

次 增 帳 時 復 以 四 萬 三 千 九 百 二 十 九 元 ／ 噸 為 預 算 單 價 與 承 商 議 價 ， 較 原 合 約 單 價

超 過 百 分 之 一 百 八 十 四 點 九 八 ， 且 該 預 算 單 價 之 訂 定 依 據 卻 未 見 合 理 說 明 ， 本 案

變 更 基 於 同 一 事 由 卻 辦 理 兩 次 增 帳 作 業 ， 即 肇 因 於 該 公 司 以 基 座 之 重 量 「 噸 」 為

合 約 計 價 單 位 ， 無 法 覈 實 反 應 承 商 焊 接 工 作 內 容 所 致 。 前 揭 合 約 變 更 追 加 ， 據 中

船 公 司 函 復 經 濟 部 稽 核 監 督 報 告 缺 失 時 ， 自 承 該 項 焊 接 工 作 ， 在 該 公 司 與 新 亞 公

司 簽 訂 之 合 約 工 程 明 細 表 內 ， 施 作 項 目 數 量 為 「 一 式 」 ， 該 項 變 更 乃 成 本 風 險 ， 依

合 約 特 定 條 款 參 、 七 、 付 款 及 結 算 辦 法 規 定 ， 未 附 註 為 按 實 做 數 量 結 算 之 項 目 ，

概 以 單 項 總 價 結 算 ， 故 中 船 公 司 無 法 向 新 亞 公 司 請 求 追 加 金 額 ， 因 而 造 成 損 失 （ 附

件 三 十 七 ） 。  

３ 、 綜 上 ， 中 船 公 司 辦 理 焊 接 勞 務 外 包 招 標 作 業 ， 發 包 前 未 能 完 成 圖 說 設 計 及 審 查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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覈 實 編 列 數 量 、 底 價 ， 率 爾 參 採 日 本 IHI 公 司 同 類 型 反 應 爐 之 數 值 資 料 辦 理 招 標 ，

且 底 價 係 以 基 座 重 量 「 噸 」 為 計 價 單 位 ， 未 能 反 應 實 際 焊 接 之 長 度 ， 致 事 後 辦 理

變 更 追 加 ， 作 業 有 失 嚴 謹 ； 而 追 加 部 分 （ 計 五 百 六 十 八 萬 五 千 餘 元 ， 附 件 十 ） 依

約 又 無 法 續 向 新 亞 或 台 電 公 司 要 求 變 更 追 加 ， 顯 見 缺 乏 企 業 化 經 營 之 理 念 ， 本 案

該 公 司 之 被 付 彈 劾 人 余 宏 、 何 明 卿 未 確 實 審 核 招 標 文 件 內 容 之 合 理 性 ， 洵 有 疏 失 。 

( 三 ) 第 二 標 及 第 四 標 單 價 編 列 標 準 未 盡 一 致 ， 且 大 幅 調 高 第 五 標 之 預 算 底 價 ， 核 有 不 當

（ 附 件 三 十 七 ） 。  

１ 、 核 四 廠 復 工 後 ， 中 船 公 司 重 新 就 未 完 成 並 已 解 約 之 標 案 （ 第 一 、 第 二 標 ） 重 新 辦

理 招 標 時 ， 所 編 預 算 理 應 考 量 解 約 前 相 關 標 案 之 預 算 編 列 情 形 及 其 發 包 施 作 結

果 ， 以 免 遭 致 損 失 並 使 標 準 一 致 。 惟 查 該 公 司 核 有 預 算 編 列 標 準 未 盡 一 致 及 大 幅

調 高 底 價 之 情 事 ， 茲 分 述 如 次 ：   

( １ ) 第 二 標 及 第 四 標 部 分 ：  

< １ > 核 四 廠 停 工 前 ， 中 船 公 司 編 擬 第 二 標 內 「 反 應 器 基 座 SHELL#4 製 作 」 項 之 預

算 單 價 為 一 萬 六 千 八 百 元 ／ 噸 （ 重 量 為 一 百 三 十 一 點 九 噸 ） ， 而 「 反 應 器 基 座

SHELL#5 製 作 」 項 則 為 一 萬 六 千 五 百 元 ／ 噸 （ 重 量 為 六 十 一 點 一 噸 ） ， 其 每 噸

差 價 三 百 元 ； 又 前 者 於 停 工 時 已 完 成 百 分 之 九 十 二 點 一 之 焊 接 工 作 量 ， 後 者

則 完 成 百 分 之 五 十 一 點 六 四 ％ ， 其 已 完 成 比 例 有 顯 著 之 差 距 。  

< ２ > 核 四 廠 復 工 後 ， 中 船 公 司 重 新 編 列 第 二 標 未 完 成 之 焊 接 工 作 預 算 單 價 時 ，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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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審 酌 其 剩 餘 焊 接 工 作 內 容 、 施 工 位 置 高 程 與 工 作 量 不 同 而 妥 適 編 列 ， 惟 該

公 司 接 續 辦 理 第 四 標 「 反 應 器 基 座 SHELL#4 製 作 」 及 「 反 應 器 基 座 SHELL#5

製 作 」 項 時 ， 僅 調 低 預 算 單 價 以 反 映 部 分 已 施 工 完 成 ， 然 其 發 包 預 算 單 價 卻

均 為 一 萬 一 千 五 百 元 ／ 噸 （ 中 船 公 司 依 實 際 設 計 圖 ， 調 整 重 量 各 為 一 百 二 十

點 三 八 五 六 噸 及 五 十 八 點 二 二 ○ 七 噸 ） ， 並 未 查 對 剩 餘 工 作 量 與 工 作 性 質 之 不

同 而 編 列 預 算 ， 核 有 未 洽 。  

( ２ ) 第 一 標 及 第 五 標 部 分 ：  

< １ > 因 核 四 廠 停 工 ， 中 船 公 司 辦 理 第 一 標 之 結 算 數 量 為 四 百 五 十 九 點 七 六 五 七

噸 ， 實 際 完 成 比 例 為 六 十 六 ％ ， 未 完 成 金 額 五 百 四 十 八 萬 七 千 五 百 七 十 七 萬

元 ， 如 以 其 標 比 （ 決 標 價 除 以 底 價 為 百 分 之 一 百 零 三 點 九 ， 本 標 為 超 底 價 決

標 ） 還 原 其 原 編 預 算 金 額 約 五 百 二 十 八 萬 餘 元 。  

< ２ > 核 四 廠 復 工 後 ， 中 船 公 司 編 製 第 一 標 未 完 成 工 作 之 預 算 時 ， 理 應 就 未 完 成 焊

接 部 分 ， 另 加 計 因 停 、 復 工 所 增 之 工 作 項 目 ， 覈 實 估 算 所 需 費 用 。 惟 查 該 公

司 於 核 四 廠 復 工 後 編 列 後 續 第 五 標 預 算 時 ， 係 由 承 辦 人 粗 估 剩 餘 工 作 約 需 預

算 八 百 萬 元 ， 加 計 復 工 額 外 增 加 工 作 費 用 五 十 二 萬 六 千 元 後 ， 經 核 定 以 八 百

五 十 萬 元 為 發 包 預 算 ， 如 另 扣 除 復 工 後 所 增 「 反 應 器 基 座 第 二 層 假 安 裝 」 費

用 約 七 十 萬 元 ， 及 其 他 額 外 增 加 工 作 所 需 費 用 約 五 十 二 萬 元 外 ， 其 估 列 未 完

成 部 分 所 需 預 算 約 七 百 二 十 八 萬 元 ， 較 第 一 標 未 完 成 部 分 之 金 額 （ 還 原 預 算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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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百 二 十 八 萬 餘 元 高 估 達 百 分 之 三 十 七 點 八 八 ； 復 查 本 案 嗣 因 無 法 決 標 ， 主

辦 單 位 爰 再 調 高 預 算 以 九 百 三 十 萬 元 為 擬 訂 底 價 ， 並 奉 核 定 為 八 百 九 十 五 萬

元 後 ， 始 完 成 發 包 。  
２ 、 綜 上 ， 中 船 公 司 第 二 標 及 第 四 標 單 價 編 列 標 準 未 盡 一 致 ， 核 四 廠 復 工 後 未 查 剩 餘

工 作 量 及 施 工 性 質 之 不 同 而 編 列 預 算 ， 致 第 四 標 第 四 層 及 第 五 層 之 預 算 單 價 竟 相

同 ； 且 核 四 復 工 後 第 五 標 大 幅 調 高 發 包 預 算 ， 嗣 因 無 法 決 標 再 次 調 高 底 價 ， 其 預

算 編 列 顯 欠 覈 實 ， 本 案 該 公 司 之 被 付 彈 劾 人 范 光 男 、 余 宏 、 何 明 卿 未 覈 實 審 核 單

價 及 數 量 之 編 列 標 準 ， 核 有 未 當 。  

( 四 ) 招 標 文 件 限 制 廠 商 資 格 ， 影 響 廠 商 投 標 意 願 （ 附 件 三 十 七 ） ：  

１ 、 查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： 「 特 殊 或 巨 額 之 採 購 ， 頇 由 具 有 相 當 經 驗 、

實 績 、 人 力 、 財 力 、 設 備 等 之 廠 商 始 能 擔 任 者 ， 得 另 規 定 投 標 廠 商 之 特 定 資 格 。 」

再 查 工 程 會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修 正 公 布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 為 態 樣 」 第 二 點 ，

列 舉 「 不 考 慮 資 格 文 件 之 性 質 而 規 定 廠 商 檢 附 正 本 」 屬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之 一 。  

２ 、 本 案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均 非 特 殊 或 巨 額 採 購 （ 勞 務 採 購 為 二 千 萬 元 以 上 ） ， 中 船 公 司

要 求 投 標 廠 商 資 本 額 頇 為 一 千 萬 元 以 上 ， 核 與 前 揭 規 定 不 符 ； 復 查 中 船 公 司 辦 理

本 案 相 關 標 案 之 招 標 文 件 ， 均 要 求 投 標 廠 商 所 附 資 格 證 件 需 為 「 正 本 」 ， 該 項 規 定

亦 屬 工 程 會 「 政 府 採 購 錯 誤 行 為 態 樣 」 所 列 之 「 資 格 限 制 競 爭 」 項 目 之 一 ， 本 案

該 公 司 之 被 付 彈 劾 人 余 宏 、 何 明 卿 未 善 盡 審 查 之 責 ， 致 不 當 限 制 其 他 合 格 廠 商 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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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競 標 ， 洵 有 不 當 。  

( 五 ) 無 法 決 標 案 件 ， 逕 依 廠 商 報 價 調 整 底 價 ， 顯 有 未 洽 （ 附 件 三 十 七 ） ：  
１ 、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四 十 六 條 規 定 ： 「 機 關 辦 理 採 購 ，… 應 訂 定 底 價 。 底 價 應 依 圖 說 、

規 範 、 ... 逐 項 編 列 」 。  

２ 、 中 船 公 司 辦 理 第 五 標 之 原 發 包 預 算 為 八 百 五 十 萬 元 ， 三 次 開 標 結 果 廠 商 報 價 仍 未

進 入 底 價 而 無 法 決 標 ， 主 辦 單 位 遂 簽 奉 核 准 調 高 預 算 ， 並 重 新 估 算 預 估 底 價 ， 並

以 第 三 次 投 標 廠 商 之 最 低 報 價 八 百 九 十 五 萬 元 為 核 定 底 價 ； 第 四 次 開 標 結 果 廠 商

報 價 八 百 九 十 五 萬 元 帄 底 價 決 標 。 另 查 該 公 司 辦 理 銲 材 採 購 案 （ P6235 標 ） ， 第 一

次 議 價 底 價 為 二 百 萬 元 ， 廠 商 最 低 報 價 為 二 百 二 十 五 萬 元 ， 高 於 底 價 而 廢 標 ； 主

辦 單 位 第 二 次 議 價 前 ， 即 以 其 採 購 標 的 為 「 核 四 工 程 用 銲 材 較 特 殊 」 為 由 ， 簽 奉

同 意 重 新 製 作 底 價 ， 並 參 考 議 價 廠 商 之 最 低 報 價 二 百 二 十 五 萬 元 為 擬 定 底 價 ， 嗣

奉 核 定 以 二 百 一 十 萬 元 為 底 價 ； 經 第 二 次 議 價 結 果 ， 廠 商 報 價 僅 願 減 至 二 百 二 十

四 萬 六 千 二 百 元 ， 並 以 超 底 價 百 分 之 六 點 九 六 決 標 。  

３ 、 綜 上 ， 中 船 公 司 辦 理 上 開 標 案 之 底 價 修 訂 過 程 ， 因 開 標 結 果 廠 商 報 價 高 於 底 價 而

無 法 決 標 ， 本 案 該 公 司 之 被 付 彈 劾 人 何 明 卿 未 善 盡 審 查 之 責 ， 考 量 實 際 所 需 成 本

及 市 場 行 情 ， 審 慎 檢 討 其 原 訂 底 價 是 否 合 理 ， 僅 為 求 順 利 決 標 ， 即 依 廠 商 報 價 提

高 底 價 ， 或 逕 以 廠 商 報 價 為 底 價 ， 其 底 價 訂 定 作 業 ， 核 與 政 府 採 購 法 第 四 十 六 條

規 定 不 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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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彈 劾 理 由 及 適 用 之 法 律 條 款 ：  
一 、 中 船 公 司 總 經 理 江 元 璋 、 副 總 經 理 范 光 男 部 分 ：  

( 一 ) 按 中 船 公 司 組 織 規 程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公 司 置 總 經 理 一 人… 綜 理 公 司 一 切 業 務 ， 並

督 導 所 屬 人 員 。 置 副 總 經 理 二 至 三 人 ， 輔 助 總 經 理 指 定 之 業 務 」 （ 附 件 三 十 八 ） ；

另 副 總 經 理 亦 負 責 督 導 機 械 工 廠 全 面 品 質 管 理 計 劃 之 彙 辦 、 推 行 、 管 制 與 追 蹤 ， 工

程 發 包 及 手 續 辦 理 、 底 價 研 訂 等 事 項 ， 此 有 該 公 司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在 卷 可 稽 （ 附 件

三 十 九 ） 。 查 江 元 璋 於 中 船 公 司 辦 理 台 電 公 司 第 四 核 能 發 電 廠 第 一 號 機 組 反 應 爐 基

座 鋼 構 焊 接 勞 務 採 購 案 （ 以 下 稱 本 案 ） 之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、 第 三 標 前 半 段 （ 八 十 六

年 九 月 十 六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） 期 間 擔 任 副 總 經 理 ， 第 三 標 後 半 段 、 第 四

標 及 第 五 標 （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） 期 間 任 總 經 理 ； 范 光 男

於 第 一 標 至 第 五 標 （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） 期 間 任 副 總 經 理 。  

( 二 ) 渠 等 二 人 疏 於 督 導 本 案 之 工 程 管 理 及 品 質 機 制 ， 致 承 商 早 自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起 即 於 本

案 第 二 、 第 三 、 第 四 標 之 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， 長 期 蓄 意 以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

材 偷 工 ， 以 謀 取 不 法 利 益 ， 迨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經 檢 舉 人 向 原 能 會 檢 舉 後 ， 始 全 面 清 查

錯 用 銲 材 情 形 ， 另 第 一 、 第 五 標 之 基 座 第 一 層 亦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， 顯 見 基

座 各 層 之 施 焊 作 業 皆 有 違 失 ， 並 經 調 查 證 實 其 監 工 、 檢 驗 、 品 保 機 制 及 施 工 管 理 等

確 有 諸 多 嚴 重 違 失 ； 辦 理 各 標 之 發 包 作 業 亦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， 且 本 案 第

一 、 第 二 標 之 底 價 以 基 座 重 量 「 噸 」 為 計 價 單 位 並 辦 理 發 包 ， 未 能 反 映 實 際 工 作 量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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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核 四 廠 復 工 後 之 第 四 標 底 價 係 由 范 光 男 副 總 經 理 核 定 ， 亦 未 記 取 教 訓 ， 仍 以 「 噸 」

為 計 價 單 位 ， 渠 底 價 審 核 未 確 實 ， 顯 有 違 失 。  

( 三 ) 本 案 偷 工 情 形 嚴 重 ， 台 電 公 司 考 量 本 案 「 焊 接 品 質 有 重 大 缺 失 、 修 復 及 評 估 作 業 均

繁 複 耗 時 ， 且 品 質 無 法 獲 得 確 認 」 ， 要 求 中 船 公 司 將 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廢 棄 重 作 ，

預 估 重 作 之 工 程 成 本 約 三 千 二 百 一 十 萬 餘 元 ， 造 成 中 船 公 司 鉅 額 損 失 及 信 譽 重 挫 ，

並 影 響 核 四 廠 工 程 進 度 ； 本 案 業 經 台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將 該 公 司 所 屬 員

工 何 明 卿 （ 機 械 工 廠 廠 長 ） 等 十 二 人 提 起 公 訴 在 案 ， 顯 見 違 失 情 節 嚴 重 。  

( 四 ) 據 上 ， 中 船 公 司 為 國 內 造 船 業 之 龍 頭 ， 焊 接 技 術 及 經 驗 應 極 具 專 業 ， 卻 發 生 本 案 施

焊 作 業 等 諸 多 重 大 違 失 ， 江 元 璋 、 范 光 男 綜 理 公 司 一 切 業 務 及 督 導 所 屬 人 員 確 有 怠

失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及 第 七 條 所 列 公 務 員 應 「 忠 心 努 力 」 、

「 謹 慎 勤 勉 」 、 「 力 求 切 實 」 等 規 定 。  

二 、 中 船 公 司 機 械 工 廠 廠 長 余 宏 、 何 明 卿 部 分 ：  

( 一 ) 按 中 船 公 司 組 織 規 程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… 機 械 工 廠 ： 負 責 機 械 工 程 設 計 及 各 項 機 械 、

鋼 構 … 重 化 鋼 鐵 設 備 與 其 他 建 設 工 程 之 承 建 、 製 造… 等 事 項 。 」 （ 附 件 三 十 八 ） 另

機 械 工 廠 廠 長 係 直 接 負 責 督 管 該 廠 工 程 之 發 包 及 手 續 辦 理 、 承 包 商 資 格 審 查 及 管

理 ， 工 程 底 價 研 訂 及 機 械 工 程 之 策 劃 、 執 行 與 控 管 ， 此 有 該 公 司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在

卷 可 稽 （ 附 件 三 十 九 ） 。 查 余 宏 於 本 案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及 第 三 標 前 半 段 （ 八 十 五 年

五 月 三 十 日 至 九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） ， 何 明 卿 於 第 三 標 後 半 段 、 第 四 標 及 第 五 標 （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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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年 八 月 六 日 迄 今 ） 期 間 均 擔 任 機 械 工 廠 廠 長 ， 二 人 對 於 本 案 發 包 作 業 及 合 約 執 行

等 ， 均 負 有 第 一 線 直 接 管 理 督 導 之 責 。  

( 二 ) 主 要 違 失 ：  
１ 、 核 四 停 工 前 及 復 工 後 ， 未 善 盡 督 導 本 案 施 焊 作 業 之 監 工 、 檢 驗 、 品 保 機 制 及 施 工

管 理 等 事 宜 ， 致 承 商 自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起 即 長 期 蓄 意 於 第 二 至 第 四 標 之 基 座 第 二 至

第 五 層 採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 並 詐 領 工 程 款 ， 迨 經 檢 舉 人 向 原 能

會 檢 舉 後 ， 始 由 該 會 及 台 電 公 司 全 面 清 查 錯 用 銲 材 情 形 ， 嚴 重 影 響 基 座 工 程 品 質

及 反 應 爐 安 全 ， 嗣 雖 重 新 施 作 ， 然 已 造 成 鉅 額 損 失 、 信 譽 重 挫 及 影 響 工 程 進 度 。  

２ 、 輕 忽 施 焊 程 序 、 非 破 壞 性 檢 驗 及 假 安 裝 等 品 質 控 管 作 業 之 督 考 ， 致 第 一 、 第 五 標

之 基 座 第 一 層 銲 道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。  

３ 、 未 善 盡 督 導 本 案 一 、 二 級 品 保 制 度 之 執 行 ， 輕 忽 焊 接 工 作 查 對 表 及 銲 材 領 用 表 等

文 件 之 稽 核 ， 致 各 檢 驗 點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承 商 錯 用 銲 材 ， 顯 見 品 保 制 度 付 諸 闕 如 ，

嚴 重 影 響 核 能 工 程 之 品 質 。  

４ 、 現 場 監 工 及 檢 驗 人 員 未 建 立 監 工 日 誌 之 制 度 ， 致 無 法 掌 控 、 追 溯 承 商 施 工 細 節 及

檢 驗 員 工 作 情 形 ； 另 例 假 日 及 核 四 廠 宣 布 停 工 後 ， 機 械 工 廠 任 令 承 商 申 請 加 班 及

調 派 大 量 銲 工 以 偷 工 方 式 趕 工 施 焊 ， 竟 未 派 員 監 工 ， 致 承 商 得 以 乘 機 偷 工 ， 並 僱

用 不 合 規 定 之 銲 工 施 焊 ， 工 程 管 理 顯 有 違 失 。  

５ 、 未 善 盡 銲 材 領 用 之 監 督 管 理 ， 任 令 承 商 蓄 意 溢 領 及 留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， 除 不 利 成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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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 制 且 有 浪 費 公 帑 之 虞 外 ， 另 肇 致 承 商 趁 機 偷 工 ， 影 響 工 程 品 質 與 安 全 。  

６ 、 另 有 未 落 實 發 包 作 業 之 審 核 及 督 導 ， 致 本 案 各 標 核 有 違 法 轉 包 、 底 價 製 作 及 計 價

單 位 不 實 、 變 更 作 業 草 率 、 洩 漏 估 算 單 價 、 不 當 限 制 廠 商 資 格 、 逕 依 廠 商 報 價 調

整 底 價 等 違 失 ， 發 包 程 序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。  

( 三 ) 據 上 ， 余 宏 及 何 明 卿 先 後 擔 任 中 船 公 司 機 械 工 廠 廠 長 ， 未 善 盡 督 管 所 屬 確 實 執 行 監

工 、 檢 驗 、 銲 材 管 理 等 作 業 ， 發 包 作 業 亦 有 諸 多 違 失 ， 核 其 施 工 管 理 、 品 保 機 制 等

督 管 怠 失 行 為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及 第 七 條 所 列 公 務 員 應 「 忠

心 努 力 」 、 「 謹 慎 勤 勉 」 、 「 力 求 切 實 」 之 規 定 。  

三 、 中 船 公 司 品 保 處 經 理 鍾 紹 屏 、 廖 文 獻 及 王 海 濤 部 分 ：  

( 一 ) 按 中 船 公 司 組 織 規 程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… 品 保 處 ： 負 責 辦 理 工 程 品 質 管 制 與 檢 驗 ， 材

料 產 品 檢 驗 … 等 事 項 … 」 （ 附 件 三 十 八 ） 。 另 該 公 司 全 面 品 質 管 理 計 畫 之 彙 辦 、 推

行 、 管 制 與 追 蹤 ，  全 面 品 管 訓 練 之 檢 討 改 進 與 建 議 及 品 管 工 作 之 推 行 等 業 務 ， 依 該

公 司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亦 規 定 為 品 保 處 經 理 所 督 管 之 權 責 （ 附 件 三 十 九 ） 。 查 鍾 紹 屏

於 本 案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及 第 三 標 前 段 （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

日 ） ， 廖 文 獻 於 第 三 標 中 段 （ 九 十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年 八 月 五 日 ） ， 王 海 濤 於 第 三

標 後 半 段 、 第 四 標 及 第 五 標 （ 九 十 年 八 月 六 日 迄 今 ） 期 間 為 品 保 處 經 理 ， 該 三 人 對

本 案 品 管 制 度 之 彙 辦 、 推 行 、 管 制 與 追 蹤 等 ， 均 負 有 管 理 督 導 之 責 。  

( 二 ) 渠 等 三 人 未 善 盡 督 管 本 案 一 、 二 級 品 保 制 度 之 執 行 ， 輕 忽 焊 接 工 作 查 對 表 及 銲 材 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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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表 等 文 件 之 稽 核 ， 各 檢 驗 點 亦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錯 用 銲 材 ， 致 承 商 可 於 核 四 停 工 前 及

復 工 後 ， 長 期 蓄 意 於 本 案 第 二 至 第 四 標 之 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採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

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 又 核 四 廠 宣 布 停 工 後 及 例 假 日 任 令 承 商 銲 工 進 場 以 偷 工 方 式 趕 工 施

焊 ， 迨 經 檢 舉 人 向 原 能 會 檢 舉 後 ， 始 由 該 會 及 台 電 公 司 全 面 清 查 錯 用 銲 材 情 形 ； 另

基 座 第 一 層 輕 忽 施 焊 程 序 、 非 破 壞 性 檢 驗 及 假 安 裝 等 品 質 控 管 作 業 ， 造 成 銲 道 裂 紋

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； 且 現 場 未 建 立 監 工 日 誌 ， 承 商 僱 用 未 經 台 電 公 司 考 驗 合 格 之 中 船

公 司 員 工 施 焊 等 諸 多 違 失 。  

( 三 ) 據 上 ， 中 船 公 司 品 保 機 制 付 諸 闕 如 ， 嚴 重 影 響 本 案 基 座 工 程 品 質 及 反 應 爐 安 全 ， 嗣

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雖 重 新 施 作 ， 然 已 造 成 鉅 額 損 失 、 信 譽 重 挫 及 影 響 工 程 進 度 ， 鍾

紹 屏 、 廖 文 獻 及 王 海 濤 先 後 擔 任 該 公 司 品 保 處 經 理 ， 卻 未 善 盡 督 導 品 管 工 作 之 推 行 ，

核 其 違 失 行 為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及 第 七 條 所 列 公 務 員 應 「 忠

心 努 力 」 、 「 謹 慎 勤 勉 」 、 「 力 求 切 實 」 之 規 定 。  

四 、 中 船 公 司 本 案 專 案 經 理 施 啟 榮 部 分 ：  

( 一 ) 按 中 船 公 司 組 織 規 程 第 二 條 規 定 ： 「 … 得 置 助 理 副 總 經 理 及 專 案 經 理 … 協 助 副 總 經

理 辦 理 指 定 之 業 務 。 」 （ 附 件 三 十 八 ） ， 另 據 該 公 司 實 施 專 案 負 責 人 制 度 要 點 第 四

點 規 定 ： 「 專 案 經 理 職 掌 ： 一 、 … 主 辦 工 廠 策 劃 並 執 行 專 案 業 務 （ 計 畫 ） 之 先 期 準

備 作 業 。 二 、 掌 握 專 案 業 務 （ 計 畫 ） 有 關 之 重 要 文 件 及 規 範 、 圖 料 等 重 要 資 料 ， 監

督 相 關 單 位 確 實 執 行 。 三 、 負 責 監 督 專 案 業 務 （ 計 畫 ） 品 質 計 畫 書 、 施 工 時 程…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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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提 改 善 對 策 建 議 ， 確 保 工 程 品 質 … 。 」 （ 附 件 四 十 ） 查 施 啟 榮 於 本 案 第 三 標 後 半

段 、 第 四 標 及 第 五 標 （ 九 十 年 八 月 三 日 迄 今 ） 期 間 為 專 案 經 理 ， 專 案 負 責 執 行 本 案

之 業 務 。  

( 二 ) 主 要 違 失 ：  

１ 、 未 確 實 督 導 本 案 基 座 施 焊 作 業 之 監 工 、 檢 驗 、 品 保 制 度 及 施 工 管 理 等 事 宜 ， 致 承

商 長 期 蓄 意 於 第 三 、 第 四 標 之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採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

材 偷 工 ， 又 第 五 標 之 基 座 第 一 層 銲 道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， 嚴 重 影 響 基 座 工

程 品 質 、 反 應 爐 安 全 ， 嗣 雖 重 新 施 作 ， 然 已 造 成 鉅 額 損 失 、 信 譽 重 挫 及 影 響 工 程

進 度 ， 違 失 情 節 嚴 重 。  

２ 、 未 善 盡 督 導 本 案 一 、 二 級 品 保 制 度 之 執 行 ， 輕 忽 焊 接 工 作 查 對 表 及 銲 材 領 用 表 等

文 件 之 稽 核 ， 於 各 檢 驗 點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錯 用 銲 材 ， 現 場 監 工 及 檢 驗 人 員 未 建 立 監

工 日 誌 之 制 度 ， 顯 見 未 確 實 落 實 品 保 制 度 之 執 行 ， 影 響 核 能 工 程 品 質 。  

３ 、 未 善 盡 銲 材 管 理 ， 任 令 承 商 蓄 意 溢 領 及 留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， 除 不 利 中 船 公 司 成 本 控

制 ， 且 有 浪 費 公 帑 之 虞 ， 另 肇 致 承 商 趁 機 偷 工 ； 又 核 四 廠 宣 布 停 工 後 及 例 假 日 ，

竟 未 要 求 承 商 不 准 進 廠 施 焊 或 應 派 員 監 工 ， 致 承 商 得 以 偷 工 方 式 趕 工 施 焊 ， 顯 有

違 失 。  

( 三 ) 據 上 ， 本 案 基 座 施 焊 作 業 廠 商 長 期 違 法 偷 工 ， 嚴 重 影 響 核 四 廠 工 程 品 質 及 安 全 ， 並

造 成 中 船 公 司 鉅 額 損 失 、 信 譽 重 挫 及 影 響 工 程 進 度 ， 施 啟 榮 未 督 導 各 標 承 商 確 實 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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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約 及 標 準 程 序 之 規 定 執 行 施 銲 作 業 ， 並 提 改 善 對 策 與 建 議 ， 以 確 保 工 程 品 質 ， 核

其 違 失 行 為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及 第 七 條 所 列 公 務 員 應 「 忠 心

努 力 」 、 「 謹 慎 勤 勉 」 、 「 力 求 切 實 」 之 規 定 。  

五 、 台 電 公 司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處 長 黃 壽 清 、 呂 學 義 部 分 ：  

( 一 ) 按 台 電 公 司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組 織 規 程 第 三 條 「 本 處 之 任 務 如 左 」 規 定 ： 「 … 二 、

核 能 及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之 施 工 督 導 及 考 核 事 項 … 。 」 （ 附 件 四 十 一 ） 另 該 處 亦 負 責 對

施 工 處 （ 含 龍 門 施 工 處 ） 機 械 品 質 工 作 之 查 核 ， 施 工 有 關 品 質 問 題 之 分 析 、 研 究 、

審 查 等 業 務 ， 此 有 該 處 辦 事 細 則 第 二 條 規 定 可 稽 （ 附 件 四 十 二 ） 。 查 黃 壽 清 於 本 案

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及 第 三 標 前 半 段 （ 八 十 四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） ， 呂

學 義 於 第 三 標 後 半 段 、 第 四 標 及 第 五 標 （ 九 十 年 六 月 一 日 迄 今 ） 期 間 均 擔 任 該 公 司

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處 長 ， 對 核 四 廠 工 程 之 施 工 及 品 質 考 核 等 ， 均 負 有 督 管 之 責 。  

( 二 ) 黃 壽 清 、 呂 學 義 未 落 實 三 級 品 保 制 度 之 督 導 與 執 行 ， 未 能 監 督 中 船 公 司 落 實 監 工 、

檢 驗 、 品 保 、 施 工 管 理 等 機 制 ， 致 其 分 包 承 商 得 以 於 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長 期 蓄 意 以

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 且 第 一 層 亦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， 顯 見 基 座

各 層 之 施 焊 作 業 皆 有 違 失 ， 嚴 重 影 響 核 能 工 程 品 質 ， 核 其 違 失 行 為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

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及 第 七 條 所 列 公 務 員 應 「 忠 心 努 力 」 、 「 謹 慎 勤 勉 」 、 「 力

求 切 實 」 之 規 定 。  

六 、 台 電 公 司 龍 門 施 工 處 主 任 林 居 萬 、 劉 照 雄 部 分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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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) 台 電 公 司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組 織 規 程 第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處 因 施 工 需 要 得 設 各 施 工

處 及 籌 備 處 ， 各 置 主 任 一 人 … 辦 理 施 工 事 宜 … 」 （ 附 件 四 十 一 ） ； 另 本 案 各 標 停 留

檢 驗 點 及 見 證 點 之 檢 驗 、 工 程 之 查 核 事 項 等 亦 為 主 任 應 負 責 督 管 之 權 責 ， 此 有 該 處

辦 事 細 則 第 二 條 （ 附 件 四 十 三 ） 規 定 可 按 。 查 林 居 萬 於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、 第 三 標 大

部 分 、 第 四 標 前 段 及 第 五 標 前 段 （ 八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） ，

劉 照 雄 於 第 三 標 後 段 、 第 四 標 大 部 分 及 第 五 標 大 部 分 （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迄 今 ） 期

間 均 擔 任 主 任 ， 該 二 人 對 於 核 四 廠 工 程 之 施 工 管 理 及 品 質 稽 核 等 ， 均 負 有 第 一 線 督

管 之 責 。  

( 二 ) 主 要 違 失 ：  

１ 、 未 確 實 督 管 本 案 基 座 施 焊 作 業 之 監 工 、 檢 驗 等 事 宜 ， 致 承 商 於 核 四 停 工 前 及 復 工

後 ， 長 期 蓄 意 於 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採 用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 第 一 層

銲 道 亦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， 嚴 重 影 響 基 座 工 程 品 質 及 反 應 爐 安 全 。  

２ 、 未 落 實 督 管 本 案 一 、 二 級 品 保 制 度 之 執 行 ， 致 各 檢 驗 點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錯 用 銲 材 ，

現 場 檢 驗 人 員 亦 未 建 立 監 工 日 誌 制 度 ， 影 響 核 能 工 程 品 質 。  

( 三 ) 據 上 ， 林 居 萬 、 劉 照 雄 負 責 實 際 執 行 及 督 管 核 四 廠 工 程 之 執 行 ， 然 卻 發 生 本 案 監 工 、

檢 驗 、 品 保 機 制 及 施 工 管 理 等 諸 多 違 失 ， 顯 已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、 第 五 條 及

第 七 條 所 列 公 務 員 應 「 忠 心 努 力 」 、 「 謹 慎 勤 勉 」 、 「 力 求 切 實 」 之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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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論 結 ， 中 船 公 司 總 經 理 江 元 璋 、 副 總 經 理 范 光 男 、 機 械 工 廠 前 廠 長 余 宏 及 何 明

卿 、 品 保 處 經 理 鍾 紹 屏 及 廖 文 獻 與 王 海 濤 、 專 案 經 理 施 啟 榮 ， 台 電 公 司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

程 處 處 長 黃 壽 清 及 呂 學 義 、 龍 門 施 工 處 主 任 林 居 萬 及 劉 照 雄 等 十 二 員 怠 忽 職 守 ， 致 生 本

案 諸 多 情 節 重 大 之 違 失 ， 嚴 重 影 響 國 家 重 大 建 設 核 四 廠 之 施 工 品 質 及 安 全 ， 核 有 違 反 公

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遵 守 誓 言 ， 忠 心 努 力 ， 依 法 律 命 令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。

」 、 第 五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清 廉 ， 謹 慎 勤 勉 ， 不 得 有 驕 恣 貪 惰 ， 奢 侈 放 蕩 … 等 ， 足 以

損 失 名 譽 之 行 為 。 」 、 第 七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執 行 職 務 ， 應 力 求 切 實 ， 不 得 畏 難 規 避 ， 互 相

推 諉 ， 或 無 故 稽 延 。 」 等 規 定 ， 違 失 情 節 重 大 ， 爰 依 憲 法 第 九 十 七 條 、 監 察 法 第 六 條 之

規 定 提 案 彈 劾 ， 移 請 司 法 院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 

 

 

 



 四 五  

附 表 ： 被 付 彈 劾 人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及 法 令 依 據  
項 次  被 付 彈 劾 人  

違 失 時 職 務  

（ 任 職 期 間 ） 違      法     失      職      之      事      實  適 用 法 條  
一  江 元 璋  

中 船 公 司 副

總 經 理 及 總

經 理  

本 案 第 一 標 至 第 五 標 擔 任 副 總 經 理 （ 86.09.16~89.10.31 ） 或 總 經 理

（ 89.11.01~90.06.30 ） 期 間 ， 輔 助 或 綜 理 中 船 公 司 一 切 業 務 及 督 導

所 屬 人 員 不 周 ， 未 善 盡 督 管 執 行 本 案 合 約 及 品 保 制 度 之 責 ， 致 承 商 長

期 於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蓄 意 以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 基

座 第 一 層 銲 道 亦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， 顯 見 基 座 各 層 皆 有 施 工 瑕

疵 ， 嚴 重 影 響 核 四 廠 之 工 程 品 質 及 安 全 ， 並 造 成 公 司 鉅 額 損 失 、 信 譽

重 挫 及 工 程 進 度 落 後 ， 另 本 案 發 包 作 業 更 有 諸 多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等

規 定 之 事 項 ， 違 失 情 形 嚴 重 。  

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、

第 五 條 及 第

七 條  

二  范 光 男  

中 船 公 司 副

總 經 理  

本 案 第 一 標 至 第 五 標 擔 任 副 總 經 理 （ 89.05.01~91.06.30 ） 期 間 ， 輔

助 總 經 理 綜 理 中 船 公 司 一 切 業 務 ， 因 督 導 所 屬 人 員 不 周 ， 致 承 商 長 期

於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蓄 意 以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 基 座

第 一 層 銲 道 亦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， 顯 未 善 盡 督 管 執 行 本 案 合 約

及 品 保 制 度 之 責 ， 嚴 重 影 響 核 四 廠 之 工 程 品 質 及 安 全 ， 並 造 成 公 司 鉅

額 損 失 、 信 譽 重 挫 及 影 響 工 程 進 度 ， 且 未 落 實 督 導 本 案 發 包 作 業 之

職 責 ， 而 違 反 政 府 採 購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， 違 失 情 形 嚴 重 。  

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、

第 五 條 及 第

七 條  

三  

余   宏  

何 明 卿  

中 船 公 司 機

械 工 廠 廠 長  

本 案 余 宏 （ 85.05.30~90.06.30 ） 於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及 第 三 標 前 半 段

； 何 明 卿 （ 90.08.06 迄 今 ） 於 第 三 標 後 半 段 、 第 四 標 、 第 五 標 期 間

擔 任 機 械 工 廠 廠 長 ， 負 責 督 管 本 案 招 標 作 業 審 查 、 底 價 研 訂 及 合 約 執

行 等 重 要 業 務 ， 然 卻 發 生 承 商 長 期 蓄 意 以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

偷 工 、 基 座 第 一 層 銲 道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、 未 落 實 執 行 品 保 制

度 、 輕 忽 焊 接 工 作 查 對 表 及 銲 材 領 用 表 等 文 件 之 填 註 及 稽 核 、 現 場 未

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、

第 五 條 及 第

七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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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立 監 工 日 誌 之 制 度 ， 又 發 包 作 業 核 有 違 法 轉 包 、 底 價 製 作 及 計 價 單

位 不 實 、 變 更 作 業 草 率 、 洩 漏 估 算 單 價 、 不 當 限 制 廠 商 資 格 、 逕 依 廠

商 報 價 調 整 底 價 等 ， 違 失 情 節 嚴 重 。  
四  

鍾 紹 屏  

廖 文 獻  

王 海 濤  

中 船 公 司 品

保 處 經 理  

本 案 鍾 紹 屏 （ 89.05.01~89.12.31 ） 於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及 第 三 標 前 段

； 廖 文 獻 （ 90.01.01~90.08.05 ） 於 第 三 標 中 段 ； 王 海 濤 （ 90.08.06

迄 今 ） 於 第 三 標 後 段 及 第 四 標 、 第 五 標 期 間 擔 任 品 保 處 經 理 ， 負 責

督 管 中 船 公 司 整 體 品 管 制 度 之 建 立 、 推 行 等 作 業 ， 然 卻 發 生 廠 商 長 期

蓄 意 於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以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、 基 座

第 一 層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、 輕 忽 焊 接 工 作 查 對 表 及 銲 材 領 用 表

等 文 件 之 填 註 稽 核 、 各 檢 驗 點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錯 用 銲 材 、 核 四 廠 宣 布 停

工 及 例 假 日 任 令 承 商 銲 工 進 場 以 偷 工 方 式 趕 工 、 現 場 監 工 及 檢 驗 人

員 未 建 立 監 工 日 誌 之 制 度 、 承 商 僱 用 未 經 台 電 公 司 考 驗 合 格 之 中 船

公 司 員 工 施 焊 等 ， 該 公 司 之 品 保 機 制 顯 有 重 大 違 失 。  

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、

第 五 條 及 第

七 條  

五  施 啟 榮  

中 船 公 司 本

案 專 案 經 理  

本 案 第 三 標 後 半 段 、 第 四 標 及 第 五 標 （ 90.08.03 迄 今 ） 期 間 擔 任 專

案 經 理 ， 負 責 執 行 本 案 專 案 業 務 及 確 保 工 程 品 質 ， 然 卻 發 生 廠 商 長 期

於 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蓄 意 以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、 基 座

第 一 層 銲 道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、 輕 忽 焊 接 工 作 查 對 表 及 銲 材 領

用 表 等 文 件 之 填 註 稽 核 、 各 檢 驗 點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錯 用 銲 材 、 核 四 廠 宣

布 停 工 及 例 假 日 任 令 承 商 銲 工 進 場 以 偷 工 方 式 趕 工 、 現 場 監 工 及 檢

驗 人 員 未 建 立 監 工 日 誌 之 制 度 、 承 商 僱 用 未 經 台 電 公 司 考 驗 合 格 之

中 船 公 司 員 工 施 焊 、 品 保 制 度 未 落 實 執 行 等 重 大 違 失 ， 顯 見 本 案 專 案

經 理 怠 忽 職 守 。  

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、

第 五 條 及 第

七 條  

六  

黃 壽 清  

呂 學 義  

台 電 公 司 核

能 火 力 發 電

本 案 黃 壽 清 （ 84.11.01~90.04.30 ） 於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、 第 三 標 前 半

段 ； 呂 學 義 （ 90.06.01 迄 今 ） 於 第 三 標 後 半 段 及 第 四 標 、 第 五 標 期

間 均 擔 任 核 能 火 力 發 電 工 程 處 處 長 ， 負 責 辦 理 核 四 廠 施 工 及 品 質 之 督

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、

第 五 條 及 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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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程 處 處 長  導 等 業 務 ， 渠 等 未 落 實 三 級 品 保 制 度 之 督 考 與 執 行 ， 致 中 船 公 司 未

能 落 實 監 工 、 檢 驗 、 品 保 制 度 及 施 工 管 理 等 違 失 ， 分 包 承 商 得 以 於

基 座 第 二 層 至 第 五 層 長 期 蓄 意 以 低 強 度 銲 材 取 代 高 強 度 銲 材 偷 工 ，

基 座 第 一 層 亦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 ， 嚴 重 影 響 核 四 廠 之 工 程 品

質 及 安 全 ， 洵 有 違 失 。  

七 條  
七  

林 居 萬  

劉 照 雄  

台 電 公 司 龍

門 施 工 處 主

任  

本 案 林 居 萬 （ 86.11.01~90.10.31 ） 於 第 一 標 、 第 二 標 、 第 三 標 大 部

分 、 第 四 標 前 段 及 第 五 標 前 段 ； 劉 照 雄 （ 90.11.01 迄 今 ） 於 第 三 標

後 段 、 第 四 標 大 部 分 及 第 五 標 大 部 分 期 間 均 擔 任 龍 門 施 工 處 主 任 ，

負 責 核 四 廠 之 施 工 事 宜 及 品 質 稽 核 等 業 務 ， 然 卻 發 生 承 商 長 期 蓄 意

於 基 座 第 二 至 第 五 層 偷 工 、 基 座 第 一 層 銲 道 發 現 裂 紋 及 諸 多 線 性 瑕 疵

、 各 檢 驗 點 未 能 及 時 發 現 錯 用 銲 材 、 現 場 檢 驗 人 員 未 建 立 監 工 日 誌 等

違 失 ， 嚴 重 影 響 核 四 廠 之 工 程 品 質 及 安 全 ， 顯 有 嚴 重 違 失 。  

公 務 員 服 務

法 第 一 條 、

第 五 條 及 第

七 條  

 


